
釋 憲 ;聲 請 書

聲 請 人 ：莊水池即日新營造廉 

代 理 人 ：李 志 澄 律 師

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第 15條之規定及法務部9 3 年 11 

月 1 6 日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函釋，發生有牴觸憲法第15條工作 

權 、財 產 權 ，第 2 3 條比例原則之疑義，依法聲請解釋憲法：

一 '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按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  

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遠反第九條規定者， 

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 第 9 條 、第 1 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法務部9 3 年 1 1月 1 6 曰法 

政 決 字 第 0930041998號 函 釋 ：「……縣議會得議決縣預算、決算 

之 審 核 報 告 ，縣議會之議決案，縣政府應予執行，縣議員開會時 

有向縣首長或單位主管，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地方制度法第 

3 6 條 、第 3 8條 及 第 4 8 條 第 2 項各定有明文，縣議員既依法監督 

縣政府預算及施政作為，縣政府即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準 此 ， 

縣議員本人或其女兒擔任負責人、董 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 

事業依法即不得與縣政府為買賣、粗賃及承攬等交易行為。」（附 

件 1)。而法務部以莊良時自8 7年 3 月 〗 曰起為金門縣議會議員 * 

且 自 9 1 年 3 月 1 日起擔任金門縣議會議長，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 避 法 第 2 條所定之公職人員，莊水池係莊良時之兄，係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3 條 第 4 款 之 關 係 人 （實係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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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款 吝 關 係 人 ），依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聲請人 

不 得 與 金 門 縣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為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因而依公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條 規 定 ，處 新 台 幣 （以 下 同 ）5 億 1925 

萬 1 ] 4 6 元 罰 鍰 ，聲 請 人 不 服 ，提 起 訴 願 ，經 行 政 院 以 9 8 年 7 月 

1 6 曰 院 臺 訴 字 第 09800S9 3 8 7 號 訴 願 決 定 書 駁 回 訴 願 （附 件 2 ) ，

聲 請 人 依 法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然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8 年度訴字第
a

1 8 5 0號 判 決 （附 件 3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9 年 度 裁 字 第 1 0 2 6號 

駁 回 （附 件 4 ) ，即 聲 請 人 敗 訴 確 定 。本件業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  

願 及 行 政 訴 訟 ，聲 請 人 對 於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所 適 用 之 上 揭 法 律 條 款  

及 法 務 部 函 釋 ，因 發 生 有 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爰依據司法院大法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5 條 第 ] 項 第 2 款 之 規 定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

' 疑 義 或 爭 議 之 性 質 與 經 過 ，及 涉 及 之 蕙 法 條 文 :

緣 聲 請 人 自 9 0 年 6 月 間 起 至 9 3 年 1 1 月 間 止 *與金門縣金寧鄉湖  

埔 國 民 小 學 簽 訂 「金 門 縣 金 寧 鄉 湖 埔 國 民 小 學 中 楝 教 室 改 建 工  

程 」、與 金 門 縣 政 府 訂 定 「金 門 縣 社 會 福 利 館 新 建 工 程 」「金鬥縣 

社 會 福 利 館 4 期 工 程 」「金 門 縣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興 建 工 程 」、與 

金 門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簽 立 「金 門 縣 文 化 園 區 整 體 新 建 工 程 第 1 期建 

築 工 程 」、與 金 門 酒 廠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簽 訂 「金酒公司金寧廠製  

麴 2 場 新 建 工 程 」、與 金 門 縣 文 化 局 簽 訂 「金門縣文化園區整體規  

劃 新 建 工 程 第 2 期 建 築 暨 水 電 工 程 」、與 金 門 自 來 水 廠 簽 訂 「金門 

縣 下 湖 人 工 湖 工 程 第 1 標 工 程 （第 3 次 ）」，金 額 共 計 5 億 1 9 2 5萬 

1 1 4 6 元 。而 法 務 部 4 莊良時)自 S7 年 3 月 1 曰起為金門縣議會議 

員 ，且 自 9 1 年 3 月 1 日 起 擔 任 金 門 縣 議 會 議 長 ，為公職人員利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2 條 所 定 之 公 職 人 員 ，蓰 水 池 係 莊 良 時 之 兄 ，;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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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3 條 第 4 款 之 關 係 人 。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 法 第 9 條 规 定 ，聲請人不得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為承攬  

等 交 易 行 為 ，因 而 依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條 規 定 ，處 5 

億 1 9 2 5萬 ] 】4 6 元 置 鍰 聲 請 人 不 服 ，提 起 訴 願 ，經 行 政 院 以 98 

年 7 月 1 6 日 院 臺 訴 字 第 0 9 8 0 0 8 9 3 8 7號 訴 願 決 定 書 駁 回 訴 願 ，聲

請 人 依 法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然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S 年 度 訴字第 1沾 0
減

號 判 決 及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卯 年 度 裁 字 第 1 0 2 6號 料 決 ，認 法 務 部 93 

年 1 1 月 1 6 日 法 政 決 字 第 0 9 3 0 04 1 9 9 8號函釋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之 合 理 解 釋 ，而 認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所 謂 「監 督 」 包 含 縣 （市 ）議 員 對 縣 （市 ）政 府 之 監 督 ，且 

依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條 規 定 ，法務部處以一倍之勤 .鑲 

並 無 邊 誤 ，，毆 回 聲 請 人 之 訴 而 確 定 。因上揭所適用之公職人員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1 5條 規 定 及 法 務 部 9 3 年 1〗 月 1 6 日法政決字 

第 0 9 3 0 0 4 1 9 9 8號 函 釋 ，關 係 人 不 得 與 相 關 政 府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 

該 限 制 有 違 憲 法 第 1 5條 工 作 權 、財 產 權 及 比 例 原 則 、罰鍰金額亦 

有 違 比 例 原 則 ，故 有 聲 請 憲 法 解 釋 之 必 要 。

三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理 由 及 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持 之 立 場 與 見 解 :

(一）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違 反 憲 法 苐 1 5條 工 作 權 、財 

產 權 之 保 障 及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

1.按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 ， 

不 得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買 賣 、粗 賃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法 務 部 9 3 年 n 月 1 6 日 法 政 決 字 第 0930041998 

號 函 釋 認 縣 政 府 為 受 縣 議 員 監 督 之 機 關 ，而 屬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亦 即 公 職 人 員 及 其 關 係 人 ，完全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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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買 賣 、租 賃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此規定明顯 

限 制 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 係 就 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 執 業 之 客 觀 限 制 ，自須 

保 護 特 別 重 要 之 公 共 利 益 始 得 為 之 ，此有鈞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 4 9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可 參 。而 依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條 第 1 

項 規 定 ：「為 促 進 廉 能 政 治 、端 正 政 治 風 氣 ，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 迴 避 之 規 範 ，有 效 遏 阻 貪 污 腐 化 暨 不 當 利 益 輸 送 ，特 制 定 本  

法 。」，可 見 該 法 之 立 法 目 的 係 為 促 進 廉 能 政 治 、遏阻貪污腐化暨 

不 當 利 益 輪 送 ，故 公 職 人 員 或 關 係 人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所 為 之 交 易 行 為 ，若非有 此 等 貪 污 腐 化 暨 不 當 利 益  

輪 送 之 情 事 ，自 不 得 全 面 禁 止 ，否 則 自 有 違 該 法 之 立 法 目 的 。

2 ,聲 請 人 於 本 案 中 係 屬 公 職 人 員 即 金 門 縣 議 員 莊 良 時 之 兄 長 ，而為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3 條 第 2 項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内  

親 屬 」之 關 係 人 ，然 莊 良 時 基 於 憲 法 第 i7 條之參政權而被選為金  

門 縣 議 員 ，此 實 非 聲 請 人 所 能 掌 握 ，尤 與 聲 請 人 無 關 ，自不能僅 

以 聲 請 人 係 其 兄 長 ，即 因 此 認 定 聲 請 人 與 金 門 縣 政 府 或 其 所 屬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必 定 涉 有 不 法 之 情 事 而 須 全 面 禁 止 。且聲請人上  

揭 與 金 門 縣 政 府 或 其 所 屬 機 關 之 承 攬 交 易 行 為 ，皆係透過政府採 

購 法 之 公 平 、公 開 之 招 標 程 序 而 得 標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1 5 條亦有採  

購 人 員 迴 避 之 規 定 ，第 4 8 、5 0 條規定如有影響採購公正行為得不  

予 開 標 或 決 標 ，可 見 政 府 採 購 法 之 招 標 程 序 已 足 以 防 止 不 法 行  

為 ，則 聲 請 人 經 由 政 府 採 購 法 而 參 與 金 門 縣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之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自 無 涉 及 貪 污 腐 化 暨 不 當 利 益 輪 送 之 情 事 ，而 

無 必 要 全 面 禁 止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全面禁止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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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行 為 ，實 有 違 憲 法 第 1 5 條 工 作 權 、財 產 權 之 保 障 ，致聲請人基 

本 權 利 受 到 侵 害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實顯有違憲之

情 事 。

3 .又 憲 法 第 2 3 條 規 定 ：「以 上 各 條 列 舉 之 自 由 櫂 利 ，除為防止妨礙  

他 人 自 由 、避 免 緊 急 危 難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  

要 者 外 ，不 得 以 法 律 限 制 之 。」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雖係  

為 「遏 阻 貪 污 腐 化 暨 不 當 利 益 輸 送 」之 目 的 ，全面禁止公職人員 

或 關 係 人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 

然 政 府 採 購 法 已 有 公 平 、公 開 之 採 購 程 序 规 定 ，已足以防止公職 

人 員 或 關 係 人 與 政 府 機 關 之 不 法 行 為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9 條 卻 全 面 禁 止 交 易 行 為 ，是否足以達到該立法目的而無貪污  

腐 化 或 不 當 利 益 輸 送 之 情 事 ，並 無 明 確 之 依 據 ，然已先行侵害人  

民 之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且 逾 越 必 要 之 程 度 ，此 亦 顯 有 違 憲 法 第 23 

條 之 比 例 原 則 。

(二）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條 違 反 憲 法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條 規 定 ：「違 反 第 九 條 規 定 者 ，處 

該 交 易 行 為 金 額 一 倍 至 三 倍 之 罰 鍰 。」，係以交易行為金額為罰鍰  

之 計 算 基 準 ，而 非 以 該 交 易 行 為 所 獲 利 益 為 罰 鍰 計 算 基 準 ，然按 

任 何 交 易 行 為 ，必 有 其 必 須 支 付 之 成 本 ，所得之利益常僅為交易  

金 額 之 少 額 成 數 ，甚 至 必 須 負 擔 風 險 ，而 有 齡 損 之 可 能 ，此乃曰 

常 生 活 經 驗 法 則 即 可 得 知 之 事 理 ，而即令刑法甚或貪污治罪條例  

所 為 之 沒 收 ，亦 僅 係 以 犯 罪 所 得 或 所 獲 利 益 為 限 ，另鈞院大法官 

會 議 釋 字 第 5 5 1 號 亦 釋 明 國 家 為 實 現 刑 罰 權 所 規 定 之 内 容 必 須 符  

合 目 的 正 常 性 、手 段 必 要 性 、限 制 妥 當 性 方 符 合 憲 法 第 2 3 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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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則同理行政處罰亦應符合此等原則，然本條文之處罰基準， 

卻 竟 以 「交易金額」為 準 ，如此嚴苛之標準，實遠重於刑事之處 

罰 ，且必造成違反者所受之罰鍰金額高達數千萬或數億元，而超 

出違反者之能力 1 導致無法生存。此有報載案例可參（附 件 5 ) 。 

就 本 案而言，聲請人雖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所為承攬等之  

交 易 行 為 ，金額共計 5 億 19 2 5萬 11 46元 ，而聲請人所為承攬工 

作 ，該等交易金額大部分係屬施工成本，聲請人所獲之利潤僅占 

該 等 交 易 金 額 5 % 左 右 ，且聲請人於履約時亦須付出相當之時間  

及 勞 力 ，故就違反者處以所獲利益金額合理成數或倍數之罰鍰， 

已足以達成行政罰之目的，然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5條 

卻以交易金額為罰鍰標準，致聲請人承受高額之罰鍰，遠超出聲 

請 人 能力所及，甚至將聲請人一生合法、認 真 工 作 ，經營事業所 

獲 之 成 果 ，一夕剝奪殆盡，實顯已不符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 

及限制妥當性而有違比例原則，應 屬 違 憲 。

(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所 謂 「受其監督之機關！，應不包 

含 民 意 代 表 之 「政 治 i 監 督 ，法務部之函釋認為縣政府係受縣議  

員監督之機關，而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適用，此函釋内 

容顯有違憲 :

1.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固 規 定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 

人 ，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 

承攬等交易行為。」，然其中所謂「受其監督」之 機 關 ，其合理之 

解 釋 應 係 指 「行政上之職務監督」而 言 ，並不包含民意代表之政  

治 監 督 ，亦應不包含非直屬職務之職權監督在内，否則如不為此 

解 ，則中央級民意代表，如 立 法 委 員 ，甚或監察委員，其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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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同 法 第 3 條 所 規 定 之 配 偶 、家 屬 、二 親 等 以 内 之 親 屬 等 ）均 

不 得 與 中 央 任 何 部 會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又 總 统 、副 總 統 、行政院 

長 之 關 係 人 ，亦 不 得 與 全 國 任 何 行 政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此顯不合 

理 ！如 此 函 釋 亦 顯 侵 害 此 等 關 係 人 之 工 作 權 ！實 應 檢 討 （請參附 

件 5 之 剪 報 ），而 證 諸 實 際 ，政 府 採 購 法 及 採 購 實 務 並 未 有 此 限  

制 ，豈 可 如 此 無 限 擴 張 解 釋 「監 督 」之 定 義 ？且因法務部解釋及  

適 用 該 條 規 定 之 不 當 * 大 幅 擴 大 應 迴 避 之 公 職 人 員 及 關 係 人 （如 

本 件 聲 請 人 ），處 罰 金 額 亦 過 高 ，社 會 各 界 及 舆 論 多 所 爭 議 ，法務 

部 曾 欲 修 法 ，將 應 迴 避 之 公 職 人 員 限 於 「對機關負有重大決策權  

或 影 響 力 的 公 職 人 員 」，罰 鍰 金 額 亦 降 至 最 高 不 超 過 5 0 萬 元 至 500 

萬 元 ，此 有 報 載 資 料 可 稽 （附 件 6 ) ，顯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 第 9 條 蜆 定 已 不 適 當 ，甚且涉及限制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而有  

違 蕙 ！故 法 務 部 將 縣 議 員 就 縣 政 府 之 政 治 監 督 ，解釋為符合公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之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云 云 ，行 

政 法 院 亦 依 此 函 釋 採 認 此 見 解 而 為 判 決 ，實 顯 不符憲法保障人民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之 本 旨 ，其 擴 大 應 迴 避 之 範 圍 自 有 違 誤 。又如不 

依 此 解 ，在 國 内 政 治 自 由 開 放 ，政 治 立 場 各 有 不 同 之 情 形 下 ，可 

否 僅 因 兄 弟 或 家 人 中 之 一 人 執 意 參 選 議 員 或 立 法 委 員 ，使其關係 

人 如 兄 弟 等 即 喪 失 與 相 關 機 關 交 易 之 權 利 或 機 會 ？如此解釋尤顯  

損 及 人 民 之 工 作 權 而 有 牴 觸 憲 法 ！

2,次 按 ，依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3 6 條 之 規 定 ，縣 （市 ）議 會 僅 有 議 決 縣 （市 ） 

規 章 、預 算 等 之 職 權 ，且 議 會 係 採 合 議 制 ，議員個 人 並 無 單 獨 決  

定 之 職 權 存 在 。又 議 員 雖 有 質 詢 權 ，但 仍 須 就 議 會 職 權 範 圍 内 之  

事 項 為 之 ，對 質 詢 之 結 果 亦 無 任 何 個 人 之 決 定 權 或 命 令 權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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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即 「縣 議 會 」僅 對 「抽 象 」事 務 為 政 治 上 監 督 ，並、辱法僅憑某 

一 議 員 之 身 分 ，即 對 縣 政 府 或 所 屬 機 關 為 具 體 事 務 之 監 督 ，故此 

等 參 與 決 議 或 質 詢 之 權 利 ，要 不 得 解 為 即 係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之 「監 督 」，法務部以函釋認為縣政府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  

云 云 ，已 顯 有 違 誤 ！而 歷 審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採 納 該 函 釋 見 解 ，認為 

金 門 縣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係 受 縣 議 員 監 督 之 機 關 ，因認本案有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之 適 用 云 云 ，亦 顯 有 牴 觸 憲 法 而 為 遠 憲 ！

3.再 參 之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1 5 條 第 2 項 及 第 4 項 所 規 定 ：「機 關 承 辦 、 

監 辦 採 購 人 員 對 於 與 採 購 有 關 之 事 項 ，涉 及 本 人 、配 偶 、三親等 

以 内 血 親 或 姻 親 或 同 財 共 居 親 屬 之 利 益 時 應 行 迴 避 。」「廠商或其 

負 責 人 與 機 關 首 長 有 第 二 項 之 情 形 者 ，不 得 參 與 該 機 關 之 採 購 ， 

但 本 項 之 執 行 反 不 利 於 公 平 競 爭 或 公 共 利 益 時 ，得報請主管機關  

核 定 後 免 除 之 。」均 足 見 所 有 須 迴 避 及 不 得 參 與 採 購 事 務 者 ，均 

屬 直 接 承 辦 、監 辦 之 採 購 人 員 或 機 關 首 長 ，此 亦 足 見 所 謂 之 「監 

督 」應 屬 行 政 上 之 職 務 監 督 而 言 ，而 不 得 將 「監 督 」一詞無限擴 

大 ，解 釋 為 包 含 政 治 監 督 及 其 他 非 行 政 職 務 上 之 監 督 在 内 ！否則 

實 有 侵 害 人 民 之 工 作 權 而 為 遠 憲 ！且 如 此 釋 示 亦 顯 已 逾 目 的 之 正  

當 性 及 手 段 之 必 要 性 ！而 聲 請 人 承 攬 上 述 各 項 工 程 ，其主辦機關 

分 別 屬 金 門 縣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並 非 金 門 縣 議 會 ，且聲請人參  

與 公 共 工 程 之 投 標 ，亦 均 已 主 動 迴 避 有 關 金 門 縣 議 會 之 案 件 ，所 

有 得 標 案 件 亦 均 係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之 公 平 公 開 之 程 序 為 之 ，且並未 

曾 被 限 制 不 得 參 與 投 標 。則 政 府 採 購 法 既 未 限 制 上 訴 人 參 與 此 等  

投 標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所 謂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 

應 不 能 解 為 包 含 縣 議 員 對 縣 政 府 及 所 屬 機 關 之 政 治 監 督 。法務部



之 釋 示 及 行 政 法 院 依 此 釋 示 而 為 之 判 決 ，將 「監 督 」擴充及於廣  

泛 而 不 具 體 之 政 治 監 督 ，自 顯 不 合 ，且侵害聲請 人 之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而 為 違 憲 ！爰 為 本 件 釋 蕙 之 聲 請 ，敬 請 明 鑒 。

四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 件 1:法 務 部 9 3 年 1 1 月 1 6 日 法 政 決 字 第 0 9 3 0 0 4 1 9 9 8號函釋資料一 

份 。

附 件 2 : 行 政 院 院 臺 訴 字 第 09800S9 3 8 7 號 訴 願 決 定 書 影 本 一 份 。

附 件 3 :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8 年 度 訴 字 第 1 8 5 0號 判 決 影 本 一 份 。 

附 件 4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9 年 度 裁 字 第 1 0 2 6號 判 決 影 本 一 份 。

附 件 5 : 剪 報 資 料 影 本 一 份 。

附 件 6 : 剪 報 資 料 影 本 一 份 。

附 委 任 書 一 份 。

謹 呈 

司 法 院 公 鑒

具 狀 人 莊 水 池 即 日 新 營 造 薇  

代 理 人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笫 九 頁

m m
李 志 澄 律 師 穿

8 月 2 3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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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憲 法 聲 請 書

案 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辦股別

訴 訟 標 的  

金額或價額
新台幣 元

稱 謂 姓名或名稱

依序塡S :國民身分證號碼或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職業、住思所、就業處 

所 、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郵遞區號'電話、 

傳真'電子郵件位址、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 

處所 n

聲 請 人

代 表 人

冠 堤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堯 山

設 ：

統 編 號 碼 ：

性 別 ：

出 生 日 期 ：

身分證字號 

戶 籍 ：



壹 、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為最高行政法院1 0 0年度判字第5 8 7號行政確定判決所適用 

之民國（下同）8 9 年 7 月 1 2 日公布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 第 9 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 

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 

及同法第 1 5條 ：「違反第九條规定者，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 

倍至三倍之罰鍰。」規 定 ，均不符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顯 

然侵害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而有牴觸憲法第 1 5 條 、第 23 

條規定之疑義，謹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及同法第 8 條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請求宣告上述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及 第 1 5 條 之 規 定 ，牴觸憲法 

而應予宣告無效，不再適用。

貳 、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 、疑義或爭議之經過

最局行政法院1 0 0年度判字第5 8 7號行政判決’被上訴人 

法務部以上訴人冠堤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陳淑敏為台南 

市議員李天佑之配偶，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 條 

第 4 款所定之關係人，上訴人自9 5 年 3 月 2 9 日起至9 6年 

6 月 1 3 日止向臺南市政府投標「中區垃圾委託民營」、「安 

平區垃圾清運委託民營」、「中區垃圾委託民營-後續擴充採



購 」、「安 平 區 垃 圾 清 運 委 託 民 營 —後 續 擴 充 採 購 」採 購 案 ， 

得 標 金 額 計 新 臺 幣 （以 下 同 ）46, 530, 10Q 元 ，違 反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乃 依 同 法 第 1 5條 規 定 ，以 

9 8年 1 月 9 曰 法 利 益 罰 字 第 Q971100118號 處 分 書 處 上 訴 人  

罰 鍰 4(3, 530,100元 。上 訴 人 不 服 提 起 訴 願 ，經 行 政 院 於 98 

年 5 月 1 3 日 以 院 台 訴 字 第 0980085134號 決 定 訴 願 駁 回 ， 

遂 提 起 本 件 行 政 訴 訟 ，嗣 經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8年 度 訴 字  

第 1363號 及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0 0年 度 判 字 第 5 8 7號 行 政 判 決  

-駁 回 上 訴 人 之 訴 ，全 案 確 定 。

二 、疑 義 之 性 質

按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 ，不 得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買  

賣 、租 賃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其 將 利 益 迴 避 者 擴 大 及 於  

該 個 案 執 行 機 關 之 監 督 機 關 ，限 制 範 圍 不 當 外 擴 至 監 督 機  

關 之 公 職 人 員 ，並 不 限 於 該 個 案 決 之 直 接 負 責 監 督 的 官  

員 ，實 已 遠 離 個 案 決 行 的 關 連 性 而 有 打 擊 過 大 過 寬 過 遠 之  

嫌 。且 限 制 關 係 人 交 易 一 律 須 通 案 迴 避 ，均 無 例 外 可 言 ， 

顯 有 違 反 蕙 法 第 2 3 條 所 揭 示 比 例 原 則 。次 按 同 法 第 1 5 條 

規 定 ：「違 反 第 九 條 規 定 者 ，處 該 交 易 行 為 金 額 一 倍 至 三 倍  

之 罰 鍰 ° 」，如 交 易 行 為 金 額 甚 高 ，科 罰 一 倍 至 三 倍 罰 鐘 ，



將導致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罰鍰較違反刑事違法案件之罰 

金數額還高之輕重失衡現象，其裁罰基準顯非最小侵害手

段而流於過度恣意。爰 本 件 涉 及 之 疑 義 _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避法第 9 條 及 1 5條之規定有牴觸蕙法之事項，對於人民 

工作權及財產權之限制已違反憲法所揭示之比例原則。

三 、涉及之蕙法條文

蕙 法 第 1 5 條 規 定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 

予 保 障 =>」及 第 2 3 條 規 定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 

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 

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參 、聲請解釋蕙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及見解

一 、 工作權係憲法規定之人民基本權利

工作權乃人民為求生存、生計之基本權利，性質上亦係生 

存權之一環。我國蕙法第1 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及工作權 

應 予 保 障 ，所 稱 之 工 作 權 ，與德國基本法所稱之「職業自 

由」概念應屬相當。是以工作權之首要内涵當在於「得自 

由選擇工作及職業」之 權 利 。雖工作權如同其他基本權利 

一 樣 ，並非不得加以限制，惟其限制當應符合「法律保留 

原則」以 及 「比例原則」，自不待言。

二 、 工作權保障之内涵



( 一 ） 工 作 權 亦 可 謂 自 由 選 擇 職 業 之 權 利 ，基 本 上 可 包 括 職 業 活  

動 之 採 取 、職 業 保 留 之 意 思 、自 願 終 止 職 業 之 最 後 選 擇  

權 。而 通 常 亦 多 在 職 業 活 動 之 採 取 上 有 顯 著 之 意 義 。工作  

權 或 職 業 自 由 ，最 顯 著 之 意 義 在 於 人 民 有 自 由 選 擇 職 業 或  

工 作 之 權 利 ，且 既 係 人 民 之 基 本 權 利 ，在 主 觀 上 ，自有防 

禦 權 之 功 能 。對 於 國 家 任 何 侵 害 基 本 權 之 行 為 ，均 得 循 法  

律 救 濟 途 徑 加 以 排 除 或 對 抗 之 ，其 防 禦 之 對 象 包 括 抽 象 之  

法 規 、具 體 之 行 政 處 分 、司 法 裁 判 及 事 實 行 為 等 ，故 對 於  

侵 害 基 本 權 利 之 法 律 或 命 令 ，人 民 得 請 求 宣 告 無 效 。另外 

學 者 有 將 基 本 權 利 之 内 涵 提 昇 為 一 種 客 觀 的 「法 規 範 」， 

以 之 作 為 國 家 行 為 及 決 定 的 界 限 ，即 所 謂 「國 家 權 限 之 消  

極 規 範 」，亦 即 國 家 對 於 基 本 權 利 規 範 及 管 理 之 權 限 ，不 

得 過 度 限 制 基 本 權 利 ，國 家 行 使 之 權 限 應 以 基 本 權 利 保 護  

之 範 圍 為 其 界 限 。

(二 )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權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權 與 居 住 遷 徙 之 自 由 權 同 出 一 源 ，並 屬 於 同  

— 範 疇 。從 社 會 發 達 史 觀 之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權 與 居 住 遷 徙  

自 甴 同 源 ，濫 觴 於 十 八 世 紀 重 商 主 義 轉 變 為 自 由 主 義 模 式  

之 際 。在 當 時 個 人 的 教 育 、職 業 、工 作 係 由 其 出 身 階 級 地  

位 決 定 之 。一 方 面 ，絕 大 多 數 人 仍 然 生 活 在 農 業 社 會 中 ，



在 農 莊 主 人 或 地 主 統 治 下 從 事 農 業 勞 動 ，尤其中世紀歐洲  

莊 圚 制 度 中 之 農 奴 ，有 為 貴 族 及 地 主 提 供 勞 務 之 義 務 ，未 

得 其 許 可 ，既 不 能 拋 棄 農 奴 之 職 業 ，亦不得離開其土地而  

他 住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與 遷 徙 自 由 有 密 切 不 可 分 之 關 係 。另 

一 方 面 ，少 數 都 市 中 行 會 制 度 盛 行 ，凡從事於工商及其他  

職 業 者 ，必 須 加 入 當 地 之 行 會 ，始 得 享 受 營 業 上 之 保 障 ； 

若 脫 離 當 地 行 會 ，則 幾 乎 不 可 能 繼 續 營 業 ，因此個人之教  

育 、職 業 、工 作 由 基 爾 特 （行 會 ）控 制 ，行會不但控制個  

人 進 入 行 職 業 之 先 決 條 件 ，甚至對職業執行之細節詳加規  

定 嚴 格 執 行 。在 此 一 時 代 ，所謂職業選擇自由權實乃世人  

所 陌 生 之 事 。直 至 十 八 世 紀 封 建 體 制 瓦 解 ，工業革命勃興  

才 開 始 擺 脫 此 種 封 建 枷 鎖 。職業選擇自由權係屬於傳統自  

由 權 之 範 疇 ，現 代 意 義 下 之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權 ，雖有積極之  

内 涵 但 其 作 用 仍 為 一 種 防 禦 性 之 自 由 權 。（司法院釋字第  

5 1 4 號解釋大法官黃越欽不同意見書參照 ）

(三）營 業 自 由 權 與 財 產 權 同 出 一 源 ，蓋 有 財 產 即 有 營 業 ，無 

財 產 則 無 營 業 ，營 業 權 乃 財 產 權 之 綜 合 行 使 。社會主義國  

家 施 行 共 產 制 度 沒 收 財 產 之 時 代 ，人民無私產當然也就無  

所 謂 營 業 自 由 權 可 言 ，財 產 公 有 、營 業 亦 改 由 國 營 ，如今  

共 產 意 識 型 態 退 潮 ，不 但 前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恢 復 私 產 ，從而



恢復人民營業自由權，即使原本採市場經濟之國家也紛紛 

將 公 營 事 業 「民營化」，即是縮小國家壟斷權，擴大人民 

營業自由權之範圍。可見營業自由權與國家經營壟斷權之 

間固然存在有消長關係，即使在經營壟斷權之外，國家也 

可能對人民之營業自由權加以各種限制。

營業自由權在威瑪憲法中為一獨立的基本權，其 第 151條 

第 3 項 規 定 ：「工商業之自由應依聯邦法律之規定加以保 

護 。」但在德國基本法中營業自由權卻付之闕如，因此營 

業自由權遂成為職業選擇自由權之一部分。（司法院釋字 

第 5 1 4號解釋大法官黃越欽不同意見書參照）

三 、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

(一） 基本權利之限制：

基本權利既是人民在憲法上所保障的最基本權利，自不得 

剝 奪 之 ，而僅能在必要時以法律限制之。惟限制基本權利 

本 身 ，亦係對於基本權利的侵害，自須符合「法律保留原 

則」之 要 求 ，凡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應以法律為之； 

至其限制之程度及方法則應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

(二） 我國憲法第2 3條 之 規 定 ：

憲 法 第 2 3 條 規 定 ，憲法所保障人民之自由及權利，在為 

了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



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時，得以法律限制之。上開規定揭示了 

以下意義：

1 、 人民基本權利之「不可剝奪性」及 「可限制性」：亦即 

基本權利原則上是不可剝奪的，僅得加以限制之。

2 、 須 以 「法律」來限制之：亦即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3 、 僅 於 「必要時」得 限 制 之 ：亦即係為了「防止妨害他人 

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 「增進公 

共利益」等目的性考量時，始得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

4 、 限制之手段須符合「比例原則」：

所 謂 「廣義比例原則 j 包括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 

與過度禁止原則（即狹義比例原則）。我國憲法第 2 3 條 

即屬比例原則之具體規定。通說認為比例原則包括以下 

三 大 原 則 ：

(1) 適 當 性 原 則 ：又 稱 「合目的性原則」，係指在干預行政 

的立法上，應具有合憲之目的（蕙法第2 3條 ），如果干 

預性的立法，無法涵攝於憲法第2 3 條的目的中，即不 

合乎本項原則。因此從本項原則亦可導出「恣意禁止原 

則 」，即 「不當連結禁止原則」。

(2) 必要性原則：指限制或干預某一基本權利固已合乎憲法 

所揭示之目的，但仍須檢討：達到相同目的的手段可能



會有幾種；各種手段對基本權會有如何之限制；選擇一 

侵害最小的手段。

(3)過度禁止原則：亦 稱 「狭義比例原則」，係指採取限制 

基本權的手段縱然合乎一定目的且屬必要，但亦須在侵 

害最小的必要程度内為之，亦即應屬最低侵害之手段， 

否則仍屬違反比例原則。

任何具有限制性的立法，均須經此三個階段的檢證，始 

能確定是否合乎比例原則。

(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按人民之工作權為憲法第1 5 條規定所保障，其内涵包括 

人民選擇職業之自由。人民之職業與公共福祉有密切關 

係 ，故對於從事一定職業應具備之資格或其他要件，於符 

合 蕙 法 第 2 3 條規定之限度内，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 

之命令加以限制然對職業自由之限制，因其内容之差異， 

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關於從事職業之方法、 

時 間 、地 點 、對象或内容等執行職業之自由，立法者為公 

共利益之必要，即非不得予以適當之限制。至人民選擇職 

業應具備之主觀條件，例如知識能力、年 齡 、體 能 、道德 

標 準 等 *立法者若欲加以规範，則須有較諸執行職業自由 

之 限 制 ，更為重要之公共利益存在，且屬必要時，方得為



適當之限制。（司法院釋字第 4 0 4號 、第 5 1 0號 、第 584 

號解釋參照）。

又按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第1 5 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 

保障之一項内涵。基於蕙法上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自由 

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 

事營業之時間、地 點 、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基於憲法上財 

產權之保障，人民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例如對其商品之 

生 產 、交易或處分均得自由為之。許可營業之條件、營業 

須遵守之義務及遗反義務應受之制裁，均涉及人民工作權 

及財產權之限制，依蕙法第2 3條 規 定 ，必須以法律定之， 

且其内容更須符合該條規定之要件。若營業自由之限制在 

性 質 上 ，得由法律授權以命令補充規定者，授權之目的、 

内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得據以發布命令，迭經司法 

院 解 釋 在 案 （司法院釋字第 3 1 3號 、第 3 9 0號 、第 3 9 4號 、 

第 4 4 3號 、第 51 0號 、第 51 4號 解 釋 參 照 ）。

四 、現行法規定之違憲性

(一）我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本法）自民國 89 

年 7 月 1 2 曰公布以來，並 未 修 正 ，而一路實行下來也產 

生諸多問題，尤其第 9 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



攬等交易行為」。本 法 的 制 定 ，並非由行政院提案，而係 

由立法委員趙永清等人連署提案，在濃厚的民眾反貪腐的 

時代氛圍下乃迅速獲得三讀通過。

(二）本法第 9 條規定將利益迴避者擴大及於該個案執行機關之 

監 督 機 關 ，但實際上監督機關對於該個案的執行，一般而 

言 ，在 事 前 、事中與事後一無 所 悉 ，這是因為分關設職、 

各部會業務專業分殊化與各自龐大複雜化的結果 Q該條文 

將利益衝突與迴避人員擴大，亦即並不限於該個案決之直 

接 負 責 監 督 的 官 員 ，而是一概納入部長、次長或甚至總 

統 、副總統等，更是遠離個案決行的關連性而有打擊過大 

過寬過遠之嫌疑，學理上遠反行政組織法之監督權。舉例 

言 之 ，消防署既然係法定機關，享有法定職掌與權限，内 

政部即使為其上級機關，但上級機關的監督權有其界限； 

一 般 而 言 ，其不宜對個案決定作事前的指揮，只宜於事後 

發 動 撤 銷 、廢 止 、變更之權力，這是尊重立法者設置該法 

定下級機關並賦予權限的一種表現，也是比例原則的實 

踐 ，蓋若被監督機關向來執行業務並無違誤，則何必於無 

正當事由下賦予監督機關之隨時事前介入的權限。其 次 ， 

即使内政部有事前監督之權限，一般而言，其仍不得直接 

自行辦理；上級機關之代行處理，意謂著剝奪下級機關之

n



個案執行權，將之移轉管轄於監督機關，參照地方制度法 

第 7 6 條 第 1 項 之 「代行處理」規 定 ，應 限 於 「下級依法 

應作為而不作為，致嚴重危害公益或妨礙地方政務正常運 

作 ，其適於代行處理者」，而 且 係 「得 」由 上 級 機 關 「命 

其於一定期限内為之，逾期仍不作為者」。（參見國家政策 

研 究 基 金 會 ，《國政評論》2 0 0 9 年 6 月 1 7 日蕙政（評） 

0 9 8 - 0 8 7號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之基本問 

題〉，憲政法制組召集人黃錦堂）

(三） 德 國 「公務人員法制框架法」（性質上為聯邦所制定的框 

架性立法，供聯邦與各邦之立法者在此框架下為各自之進 

一步立法）、聯邦公務員法與各邦之公務員法並沒有類似 

的規定。公務員執行公務所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與迴避事 

宜 ，德國主要規定於聯邦與各邦之行政程序法。而因為聯 

邦與各邦之行政程序法條文均大致相同，以下只以聯邦為 

例加以說明。聯邦之行政程序法第2 0 條規定應迴避的官 

員 ，同 法 第 2 1 條則規定迴避的申請、自行迴避、長官命 

令 迴 避 ；應迴避者均限於與該具體個案之決行有關之公務 

員 ，而不及於監督機關之首長副首長或議會議員。（參見 

同 上 ，黃錦堂文）

(四） 我國行政程序法也以個案決定之有關官員為限，依行政程

12



序 法 第 3 2 條 規 定 「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款情 

形 之 一 者 ，應自行迴避」，係指該具體個案之行政程序， 

而並未外擴到上級監督機關之公務員。且 本 法 第 9 條規 

定 ，限制關係人交易一律須通案迴避，均無例外可言，過 

度限制人民職業選擇自由權及營業自由權 *顯有違反憲法 

第 2 3條所揭示比例原則。

(五）本法相關罰則過於嚴厲，而且構成解約事由也對業者不利 

本 法 。本 法 第 1 5 條 規 定 ，違 反 第 9 條 規 定 者 ，處該交易 

行為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如交易行為金額甚高，科罰 

一倍至三倍罰鍰，將導致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罰鍰較遑反 

刑事違法案件之罰金數額還高之輕重失衡現象，顯非最小 

侵害手段而流於過度恣意。此 外 ，已經締結的承攬契約 

等 ，也將因為違反強制規定而構成解約的事由。凡此對於 

業者構成工作權或財產權的嚴厲限制，其限制之手段與所 

欲追求之目的間顯非相當，不 符 「必要性原則」及 「狹義 

比例性原則」，實已違反憲法所揭示之比例原則，而屬違 

蕙 。

五 、由於現行法規定，侵害人民職業選擇自由權及營業自由權， 

有違蕙法保障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精神，故法務部已擬 

具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詳 附 件 二 ，下載



自法務部網頁）呈請行政院審議後向立法院提案修正。其建 

議修正之條文内容為：

(一）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關係之交易行為。但下列情形不 

在 此 限 ：一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採購者。二 、交易標 

的為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所提供，並以 

公定價格交易者。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 

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前項但書第一款採購行為前，應 

主動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得標後該機關應主動對外公 

開 。」其修法理由為：「一 、原條文所稱買賣、粗 賃 、承 

攬等交易行為，因屬例示規定，則究何種交易行為包括本 

條規範範圍，不 無 疑 義 ，故 增 列 「其他具有對價關係」等 

文 字 ，以資明確，亦即買賣、租 賃 、承 攬 、互 易 、有償借 

貸 、旅 遊 、出 版 、有償委任、運送等交易行為包括在内。 

二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倘全然無法與受公職人員監督之 

機關為買賣、租貨 '承攬等交易行為，顯失之過苛。況政 

府採購法第十五條已有相關周延規定，甚至主管機關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亦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三日以工程企 

字 第 八 八 —— 六三七號函認該法第十五條第四項所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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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首 長 ，於公營事業，係包括董事長及總經理，至授權所 

屬腐:、處 、區辦理採購者，其 廠 、處 、區之最高主管人員 

為採購契約之機關代表人，對採購案件有絕對影響力，應 

視同機關首長之解釋；復以本部另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一

月二十七曰以法政字第 0 九六------七七 0 二號函認由機

關擔任出賣人，且出售產品之價格（包括員工優惠價）係 

具有普遍性、一致性之公定價格，因無不當利益輸送之疑 

慮 ，則受本法規範之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以公定價格向 

機關購買前揭產品，應無違反本法規定。爰於第一項後段 

明定例外情形，以資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遵循之。三 、為 

使交易之資訊更加公開，以發揮陽光法案效能，擬增列第 

二 項 ，明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採購行為前，應聲明其 

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之身分，交易或行為成立之得標後， 

該交易機關亦應對外公開。因依據政府採購法第十五條規 

定 ，投標廠商應表明是否屬應迴避之廠商，與本法規範之 

應迴避對象並非一致，故於本法另定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 

於政府採購案件，應主動表明其身分之規定，以杜絕不當 

利益輸送。至為防採購案件係採評選方式進行，如交易機 

關對外公開公職人員或關係人之身分 * 恐造成評選委員不 

公正之情形，故如係評選方式之採購案件，得採取避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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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員得知身分之對外公開方式。四 、本法第一條第二項 

明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迴避，除其他法律另有嚴格規定 

者 外 ，適用本法之規定。因違反政府採購法第十五條有關 

利益衝突迴避之規定，並無罰則，解釋上即非屬較本法嚴 

格 之 規 定 ，進而遇有政府採購法與本法競合之情況時，應 

直接適用本法相關規範，本部九十六年五月十一日法政字 

第〇九六一一〇六一五四號函足供參照 D 」

(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5條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 者 ，處新臺幣五十萬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但交易金 

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處該交易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 

鍰 。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其修法理由為：「一 、本法第九條業增 

列第二項行政義務，茲分別訂定違反兩種行政義務之處罰 

規 定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之處罰客體為公職人員或關係人 

之行為 人 ，非指主辦採購機關。二 、修正裁罰基準理由如 

第十三條所述。（高額行政罰鍰固能嚇阻公職人員不當利 

益 輸 送 ，但觀之本部近年審議並裁罰案例，違法金額僅有 

新台幣數萬元至數十萬元不等，倘逕以高額行政罰鍰科 

罰 ，似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爰下修罰鍰基準。 

復因違反本法行為樣態眾多，訂定十倍裁罰倍數，執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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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較能因應不同違法型態及程度加以裁量，爰擴大處罰級 

距 。）三 、所得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時，爰適用行政 

罰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於所得利益範園内酌量加重處 

罰 ，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三）法務部於本法修正草案總說明第三點揭示：「限制公職人 

員之關係人與機關交易應合乎蕙法比例原則。限制公職人 

員之關係人與機關交易，外國均無此一立 法 例 ，我國政府 

採購法第十五條第四項雖有限制關係人交易之規定，然在 

例外情形下，得排除適用，與本法第九條規定關係人須通 

案 迴 避 ，均無例外可言有異。我國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 

民之工作櫂及財產權，應 予 保 障 ，雖非不得依據憲法第二 

十三條規定，於必要時加以限制，惟司法院釋字第五百七 

十三號解釋、第五百八十四號解釋、第五百八十六號解釋 

及第六百四十九號解釋，對於侵害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程 

度較輕之案例，都認為牴觸憲法，或認為應通盤檢討，本 

法通案限制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 

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交易行為之規定，有與尋法院解釋 

意旨不符之虞。因 此 ，為保障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並維 

護交易自由及公平競爭原則，得依據透明公開之政府採購 

機 制 ，及交易標的係機關提供，並具公定價袼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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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本法規定之適用。（修正條文第九條、第十五條）」， 

可見法務部亦認為現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及 

第 1 5 條之規定有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及自由權之精 

神 0

肆 、結論

綜 上 所 陳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公職人員或 

其 關 係 人 ，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 

買賣、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及同法第1 5條 ：「違反第 

九條規定者，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規 定 ， 

均不符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顯然侵害人民工作權及財產 

權 ，而有牴觸憲法第 1 5 條 、第 2 3 條規定之疑義。為此爰 

請 鈞 院 秉 持 憲 法 所 定 「法令違憲者無效」之 原 則 ，護持憲 

法保障人民權利之精神，惠予賜准違憲審查，並宣告其牴觸 

憲法而應予宣告無效，不再適用，以符法制。

謹 狀



司法院 公鑒

附件一：歷審判決書影本乙份。~ —— ——...
附件二：法 務 部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部分條文條正草案總

々 沪  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影本一份。
證 物 名 柄 附 ： 委 任 狀 。

及 件 數 I附釋憲聲請書電子檔磁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具狀人聲 請 人 _ y編

S賴 國

代 表 人 ：：1 = 1 T ^

> r □

撰狀人



解釋憲法聲請理由(二)書

號 年度

W W m .....西

金額或價額

稱 謂

新台幣 元

姓名或名稱

依序塡寫：I國斑身分證號碼或營利驅業統一編 

號 、性別 '出生年月R:l、職業、住居所、就業處 

所 、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郵遞區號、m 話 、 
傳真、m 子郵件位址、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

處所。

聲 請 人

代 表 人

冠

有

陳

堤 股

限 公

份 設 ：

司 i統編號碼

山丨性別：

|出生曰期：

身分 證 字 號 ： 

戶 籍 ：

代 理 人 蔡 文 斌 律 師 住 ：



聲請人謹依法具陳解釋蕙法聲請理甴（二）書 如 下 ：

一 、 聲請人於1 0 0年 8 月 1 5 曰檢呈最高行政法院9 9年度上字第 

5 1 2號裁定影本在案。

二 、 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迴避法）第 9 條 規 定 ：「公 

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 

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其將利益迴避者 

擴大及於該個案執行機關之監督機關，限制範圍不當外擴至 

監督機關之公職人員，並不限於該個案決之直接負貴監督的 

官 員 ，實已遠離個案決行的關連性而有打搫過大過寬過遠之 

嫌 。且限制關係人交易一律須通案迴避，均無例外可言，顯 

有違反蕙法第 2 3 條所揭示比例原則。次 按 同 法 第 1 5 條規 

定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倍之 

罰 鍰 。」，如交易行為金額甚高，科罰一倍至三倍罰鍰，將 

導致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罰鍰較違反刑事違法案件之罰金  

數額還高之輕重失衡現象，其裁罰基準顯非最小侵害手段而 

流於過度恣意。比對政府採購法第1 5條 第 2 項 ：「機關承辦、 

監辦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 偶 、三 

親 等 以 内 血 親 或 姻 親 ，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 

避 。」違反本條規定，在政府採購法並無相關處罰條文，在 

法解釋論上的意義是：政 府 採 購 法 第 1 5 條所禁止之行為原



非屬得予處罰之行為（法律禁止之行為，並非均應予處罰）， 

在迴避法制定之後已有處罰之規定。於此須 注 意 「處罰不溯

及既往」之 問 題 ，但並不當然因迴避法之制定而「完全」排 

除政府採購法第15條規定之適用。

三 、學者李建良對原審判決違憲之處有相當精闢之評析（參附件 

三 ，李 建 良 「公法類實務導讀」，2 0 1 1年 8 月 1 5 日 ，台灣法 

學雜誌第 1 8 2期 第 1 0 5至 1 0 7頁），詳 列 如 下 ：

〔一）按現行法制上所稱「迴避」者 ，其規範對象係公務員或公 

職 人 員 ，此觀諸行政程序法之迴避規定，以及迴避法中凡 

提 及 「迴避」者 ，均僅涉及公職人員自明。換 言 之 ，公務 

員或公職人員以外之「關係人」，法律固禁止其為「利益衝 

突」之 行 為 ，但 未 使 用 「迴避」一 詞 。是 以 ，迴 避 法 第 1 

條 第 2 項 所 定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迴避，除其他法律另 

有嚴格規定者外，適用該法之規定。」其 中 所 稱 「迴避」 

者 ，應係指迴避法第 6 、1 0、1 1 、1 2 、1 3 、16 ' 1 7 、1 8 有 

關 「迴 避 」之 規 定 ，而不包括迴避法之其他規定，尤其是 

第 9 條 有 關 禁 止 「人 民 ！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 

督之機關為買賣、粗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之規定。因此 ， 

不能以迴避法第 1 條 第 2 項 為 據 ，推導出迴避法「相關規 

範 」優先於政府採購法適用之結論°



(二） 政府採購法第 1 5 條 第 4 項 之規定：「廠商或其負責人與機 

關首長有第二項之情形者，不得參與該機關之採購。但本 

項之執行反不利於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時，得報請主管機  

關核定後免除之。」此 項 以 「廠商或其負貴人」為規範對 

象之規定，與 迴 避 法 第 9 條之規範意旨完全相同，基本上 

不生適用上之疑義。真正滋有爭議者，實乃政府採購法第 

1 5條 第 4 項 之 「但書規定」於本案有無適用餘地。誠如原 

審 所 言 ，政府採購法先於迴避法制定，如迴避法第 9 條於 

立法時有意排除政府採購法但書之適用’自應刪除該但書 

規 定 ，其未為刪除，顯係經立法衡酌裁量，仍 認 為 有 「本 

項之執行反不利於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時，得報請主管機 

關核定後免除」之 必 要 。換 言 之 ，政府採購法第1 5條 第 4 

項但書之規定於迴避法制定時既未同步刪除，自屬迴避法 

第 9 條之特別規定，而應優先適用。

(三） 最後尚應指出者，迴避法立意固然良善，惟其中頗多規範  

不 明 、涵蓋過廣之處，難謂無遑憲之疑義，此由法務部業 

已提出修法送行政院審查，可 資 證 明 。儘管迴避法尚未經  

立法機關依法定程序完成修法，而最高行政法院「依其合  

理之確信」，認為迴避法無牴觸憲法之疑義，而拒絕聲請釋 

憲 ，惟迴避法的憲法課題仍無以迴避，容待公法學界共同



探 討 之 。

四 、綜 上 所 陳 ，迴 避 法 第 9 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攬 

等交易行為。」及同法第 15條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該 

交易行為金额一倍至三倍之罰鍰。」規 定 ，均不符憲法比例 

原則之要求，顯然侵害人民工作櫂及財產權，而有牴觸憲法 

第 1 5 條 、第 2 3 條視定之疑義。為此羞請鉤院秉持憲法  

所 定 「法令違蕙者無效」之 原 則 ，護持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 

精 神 ，惠予賜准違憲審查，並宣告其牴觸蕙法而應予宣告無 

效 ，不 再 適 用 ，以符法制。

謹 狀



司法院 公鑒

證物名稱 

及 件 數

心件三：李建良「公法類實務導讀」，2 0 1 1 年 8 月]5 曰 ， 
台灣法學雜誌第1 8 2 期 第 1 0 5 至 1 0 7 頁影本一份 

附本件聲請理由（二）書電子檔磁片。

華 民 國 100 年 9

具狀人聲請人 

代 理 人 ：

月

蔡文斌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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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m m m

聲 請 人 ：發美營造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 奇 融  

代 理 人 ：李 志 澄 律 師

為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第 1 5 條 之 規 定 及 法 務 部 9 3 年 II 

月 1 6 日 法 政 決 字 第 0 9 3 0 0 4 1 9 9 8號 函 釋 ，發 生 有 牴 觸 蕙 法 第 1 5 條工作 

權 、財 產 權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之 疑 義 ，依 法 聲 請 解 釋 蕙 法 ：

一 、聲 請 解 釋 蕙 法 之 目 的 ：

按 「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 ，不 得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買 賣 、租 賃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達 反 第 九 條 規 定 者 ， 

處 該 交 易 行 為 金 額 一 倍 至 三 倍 之 罰 鍰 。」公 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 第 9 條 、第 1 5 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又 法 務 部 9 3 年 1 1 月 1 6 曰法 

政 決 字 第 0 9 3 0 0 4 1 9 9 8號 函 釋 ：「……縣 議 會 得 議 決 縣 預 算 、決算 

之 審 核 報 告 ，縣 議 會 之 議 決 案 ，縣 政 府 應 予 執 行 ，縣議員開會時  

有 向 縣 首 長 或 單 位 主 管 ，就 其 主 管 業 務 質 詢 之 權 ，地方制度法第 

3 6 條 、第 3 8 條 及 第 4 8 條 第 2 項 各 定 有 明 文 ，縣議員既依法監督  

縣 政 府 預 算 及 施 政 作 為 ，縣 政 府 即 係 受 縣 議 員 監 督 之 機 關 。準 此 ， 

縣 議 員 本 人 或 其 女 兒 擔 任 負 貴 人 、董 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  

事 業 依 法 即 不 得 與 縣 政 府 為 買 賣 、租 賃 及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附 

件 1 )。而 法 務 部 以 洪 成 發 自 8 7 年 3 月 1 曰 起 為 金 門 縣 議 會 議 員 ， 

為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2 條 所 定 之 公 職 人 員 ，且洪成發自 

89 年 起 至 9 0 年 9 月 2 5 日 止 ，擔 任 聲 請 人 之 負 責 人 ，故聲請人係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3 條 第 4 款 之 關 係 人 。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聲請人不得與金門縣政 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為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因 而 於 9 8 年 1 月 6 a 以 法 利 益 罰 字 第 0 9 8 H 00035

笫I寅/共㈣ W9^]〇00720S7S



號 罰 鍰 處 分 書 ，依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 條 規 定 ，處新台 

幣 （以 下 同 ）3 , 0 5 6萬 4 , 7 6 1元 罰 鍰 ，聲 請 人 不 服 該 處 分 ，依法提 

起 訴 願 ，除 主 張 聲 請 人 並 未 違 反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外 ，另 

主 張 西 口 國 民 小 學 校 園 地 坪 整 建 工 程 案 之 交 易 行 為 ，洪成發已非 

聲 請 人 之 負 貴 人 ，法 務 部 即 撤 銷 此 9 8 年 1 月 6 日法利益罰字第 

0 9 8 1 1 0 0 0 3 5號 罰 鍰 處 分 ，惟卻仍以聲請人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 避 法 第 15條 規 定 ，於 9 8年 5 月 1 8 日以法利益罰字第 0981106033 

號 處 以 聲 請 人 2 , 9 8 9萬 7, 001元 罰 鍰 ，聲 請 人 仍 不 服 該 處 分 ，提起 

訴 願 ，經 行 政 院 以 9 8 年 1 0 月 2 8 日 院 臺 訴 字 第 0 9 8 0 0 9 6 1 8 4號訴 

願 決 定 書 駁 回 訴 願 （附 件 2 ) ，聲 請 人 依 法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然臺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8 年 度 訴 字 第 2 7 4 3號 判 決 （附 件 3 ) 、最高行政法 

院 1 0 0 年 度 判 字 第 1 0 5 5號 判 決 駁 回 （附 件 4 ) ，即聲請人敗訴確 

定 ° 本 件 業 經 依 法 定 程 序 提 起 訴 願 及 行 政 訴 訟 ，聲請人對於確定 

終 局 裁 判 所 適 用 之 上 揭 法 律 條 款 ，因 發 生 有 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爰 

依 據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之規定聲請解  

釋 憲 法 。

二 、疑 義 或 爭 議 之 性 質 與 經 過 ，及 涉 及 之 憲 法 條 文 :

緣 聲 請 人 自 8 9 年 〗2 月 5 日 起 至 9 0 年 1 月 間 ，與金門縣立醫院簽  

訂 烈 嶼 分 院 新 建 追 加 工 程 契 約 ，與 金 門 縣 政 府 建 設 局 簽 立 羅 厝 漁  

港 辦 公 大 樓 及 第 1 次 變 更 設 計 工 程 ，金 額 共 計 2 , 9 8 9 萬 7 , 0 0 1 元 。 

而 法 務 部 以 洪 成 發 自 8 7 年 3 月 1 日 起 為 金 門 縣 議 會 議 員 ，為公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2 條 所 定 之 公 職 人 員 ，且 洪 成 發 自 8 9 年起 

至 9 0 年 9 月 2 5 日 止 ，擔 任 聲 請 人 之 負 責 人 ，故聲請人係利益衝  

突 迴 避 法 第 3 條 第 4 款 之 關 係 人 。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9 條 規 定 ，聲 請 人 不 得 與 金 門 縣 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為承攬等交  

易 行 為 ，因 而 於 卯 年 】月 6 日 以 法 利 益 罰 字 第 0 9 8 1 1 0 0 0 3 5號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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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 處 分 書 ，依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條 規 定 ，處 3 , 0 5 6萬 

4 , 7 6 1元 罰 鍰 ，聲 請 人 不 服 該 處 分 ，依 法 提 起 訴 願 ，除主張聲請人  

並 未 違 反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外 ，另主張西口國民小學校園  

地 坪 整 建 工 程 案 之 交 易 行 為 ，洪 成 發 已 非 聲 請 人 之 負 貴 人 ，法務 

部 即 撤 銷 此 9 8 年 1 月 6 日 法 利益罰字第 09S 1 1 0 0 0 3 5號 罰 鍰 處 分 ， 

惟 卻 仍 以 聲 請 人 遠 反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 條 規 定 * 於 

9 8 年 5 月 1 8 日以法利益罰字第 0 9 8 〗] 0 6 0 3 3號處以聲請人2, 9 8 9  

萬 7,00i 元 罰 鍰 ，聲 請 人 仍 不 服 該 處 分 ，提 起 訴 願 ，經行政院以 

9 8 年 1 0 月 2 8 日 院 臺 訴 字 第 09 S009618 4 號 訴 願 決 定 書 駁 回 訴 願 ， 

聲 請 人 依 法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然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8 年度訴字第 

2 7 4 3 號 判 決 及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0 0年 度 判 字 第 1 0 5 5號 判 決 ，認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所 謂 「監 督 」 包 含 縣 （市 ）議 

員 對 縣 （市 ）政 府 之 監 督 ，且 依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條 

規 定 ，法 務 部 處 以 一 倍 之 罰 鍰 並 無 違 誤 ，駁 回 聲 請 人 之 訴 而 確 定 。 

因 上 揭 所 適 用 之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1 5 條 規 定 ，關係 

人 不 得 與 相 關 政 府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該 限 制 有 違 憲 法 第 〗5 條工作 

權 、財 產 權 及 比 例 原 則 、罰 鍰 金 額 亦 有 違 比 例 原 則 ，故有聲請憲 

法 解 釋 之 必 要 。

三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理 由 及 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持 之 立 場 與 見 解 ：

㈠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笫 9 條 規 定 遗 反 憲 法 第 1 5條 工 作 權 、財 

產 權 之 保 障 及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

1 .按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 ， 

不 得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買 賣 、租 賃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 ，法 務 部 9 3 年 1 1 月 1 6 日 法 政 決 字 第 0930041998 

號 函 釋 認 縣 政 府 為 受 縣 議 員 監 督 之 機 關 ，而 屬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亦 即 公 職 人 員 及 其 關 係 人 ，完 全 不 得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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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買 賣 、租 賃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此規定明 

顯 限 制 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係 就 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 執 業 之 客 觀 限 制 ， 

自 須 保 護 特 別 重 要 之 公 共 利 益 始 得 為 之 ，此有鈞院大法官會議釋  

字 第 6 4 9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可 參 。而 依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條 第 1 項 規 定 ：「為 促 進 廉 能 政 治 、端 正 政 治 風 氣 ，建立公職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之 規 範 ，有 效 遏 阻 貪 污 腐 化 暨 不 當 利 益 輸 送 ，特 

制 定 本 法 a 」，可 見 該 法 之 立 法 目 的 係 為 促 進 廉 能 政 治 、遏阻貪 

污 腐 化 暨 不 當 利 益 輪 送 ，故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所 為 之 交 易 行 為 ，若非有此等貪污腐化暨  

不 當 利 益 輪 送 之 情 事 ，自 不 得 全 面 禁 止 ，否則自有違該法之立法  

目 的 。

2 .  洪 成 發 前 雖 係 金 門 縣 縣 議 員 ，然 其 係 基 於 蕙 法 第 1 7 條之參政權 

而 被 選 為 金 門 縣 議 員 ，實難基此而認洪成發所擔任負貴人之聲請  

人 ，與 金 門 縣 政 府 或 其 所 屬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必定涉有不法之情  

事 而 須 全 面 禁 止 。且聲請人上揭與金門 縣 政 府 或 其 所 屬 機 關 之 承  

攬 交 易 行 為 ，皆 係 透 過 政 府 採 購 法 之 公 平 、公開之招標程序而得  

標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1 5條 亦 有 採 購 人 員 迴 避 之 規 定 ，第 4 8 、5 0 條 

規 定 如 有 影 響 採 購 公 正 行 為 得 不 予 開 標 或 決 標 ，可見政府採購法  

之 招 標 程 序 已 足 以 防 止 不 法 行 為 ，則聲請人經由政府採購法而參  

與 金 門 縣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之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自無涉及貪污腐 

化 暨 不 當 利 益 輪 送 之 情 事 ，而 無 必 要 全 面 禁 止 ，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全 面 禁 止 為 交 易 行 為 ，實 有 違 憲 法 第 1 5 條工作 

權 、財 產 權 之 保 障 ，致 聲 請 人 基 本 權 利 受 到 侵 害 ，公職人員利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實 顯 有 違 憲 之 情 事 。

3 .  又 憲 法 第 2 3 條 規 定 ：「以 上 各 條 列 舉 之 自 由 權 利 ，除為防止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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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人 自 由 、避 免 緊 急 危 難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 

要 者 外 ，不 得 以 法 律 限 制 之 。」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雖係  

為 「遏 阻 貪 污 腐 化 暨 不 當 利 益 輸 送 」之 目 的 ，全面禁止公職人員 

或 關 係 人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然 政 府 採 購 法 已 有 公 平 、公 開 之 採 購 程 序 規 定 ，已足以防止 

公 職 人 員 或 關 係 人 與 政 府 機 關 之 不 法 行 為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 法 第 9 條 卻 全 面 禁 止 交 易 行 為 ，是否足以達到該立法目的而無  

貪 污 腐 化 或 不 當 利 益 輸 送 之 情 事 ，並 無 明 確 之 依 據 ，然已先行侵 

害 人 民 之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且 逾 越 必 要 之 程 度 ，此亦顯有違蕙法  

第 2 3 條 之 比 例 原 則 。

(二）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條 違 反 憲 法 第 1 5條 財 產 權 、第 23 

條 比 例 原 則 ：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 條 規 定 ：「違 反 第 九 條 規 定 者 ，處 

該 交 易 行 為 金 額 一 倍 至 三 倍 之 罰 鍰 。」，係以交易行為金額為罰鍰  

之 計 算 基 準 ，而 非 以 該 交 易 行 為 所 獲 利 益 為 罰 鍰 計 算 基 準 ，然按 

任 何 交 易 行 為 ，必 有 其 必 須 支 付 之 成 本 ，所得之利益常僅為交易  

金 額 之 少 額 成 數 ，甚 至 必 須 負 擔 風 險 * 而 有 虧 損 之 可 能 ，此乃曰 

常 生 活 經 驗 法 則 即 可 得 知 之 事 理 ，而即令刑法甚或貪污治罪條例  

所 為 之 沒 收 ，亦 僅 係 以 犯 罪 所 得 或 所 獲 利 益 為 限 ，另鉤院大法官 

會 議 釋 字 第 5 5 1 號亦釋明國家為實現刑罰權所 规定之 内容必須符  

合 目 的 正 常 性 、手 段 必 要 性 、限 制 妥 當 性 方 符 合 憲 法 第 2 3 條之規  

定 ，則 同 理 行 政 處 罰 亦 應 符 合 此 等 原 則 ，然 本 條 文 之 處 罰 基 準 ， 

卻 竟 以 「交 易 金 額 」為 準 ，如 此 嚴 苛 之 標 準 ，實遠重於刑事之處  

罰 ，且 必 造 成 違 反 者 所 受 之 罰 鍰 金 額 高 達 數 千 萬 或 數 億 元 ，而超 

出 違 反 者 之 能 力 * 導 致 無 法 生 存 。此 有 報 載 案 例 可 參 （附 件 5 ) 。 

就 本 案 而 言 ，聲 請 人 雖 與 金 門 縣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所 為 承 攬 等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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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行為，金額共計2,9 8 9萬 7,001元 ，而聲請人所為承攬工作， 

該等交易金額大部分係屬施工成本，聲請人所獲之利潤僅占該等 

交 易 金 額 5 % 左 右 ，且聲請人於履約時亦須付出相當之時間及勞  

力 ，故就違反者處以所獲利益金額合理成數或倍數之罰鍰，已足 

以達成行政罰之目的，然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5條卻以  

交易金額為罰鍰標準，致聲請人承受高额之罰鍰，遠超出聲請人  

能 力 所 及 ，除侵害聲請人之財產權，亦顯已不符目的正當性、手 

段必要性及限制妥當性而有違比例原則，應 屬 違 憲 。此亦有鉤院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 8 5 號 解 釋 ，認處罰金額未設合理最高額之限  

制 ，造成個索顯然過苛之處罰，逾越處罰之必要程度而遠反憲法  

第 2 3 條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 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可參，則 

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5條 規 定 ，其處罰金額亦未設合理 

最高額之限制，甚且處罰金額係以交易金額為基準，尤有過高之 

虞 ，自更違反蕙法第2 3 條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 5條保障人民財產 

榷 之 意 旨 ！

(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所 謂 「受其監督之機關！，應不包 

含民意代表之「政 治 t 監 督 ，法務部 9 3 年 1 1月 1 6 日法政決字第 

0930041998號函釋認為縣政府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而有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適用，此函釋内容顯有違憲：

1•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固 規 定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 

人 ，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 

承攬等交易行為。」，然其中所謂「受其監督」之 機 關 ，其合理之 

解 釋 應 係 指 「行政上之職務監督」而 言 ，並不包含民意代表之政  

治 監 督 ，亦應不包含非直屬職務之職權監督在内，否則如不為此 

解 ，則中央級民意代表，如 立 法 委 員 ，甚或監察委員，其關係人 

(即 同 法 第 3 條所规定之配偶、家 屬 、二親等以内之親屬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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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得 與 中 央 任 何 部 會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又 總 統 、副 總 統 、行政院 

長 之 關 係 人 ，亦 不 得 與 全 國 任 何 行 政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此顯不合 

理 ！如 此 函 釋 亦 顯 侵 害 此 等 關 係 人 之 工 作 權 ！實 應 檢 討 （請參附 

件 5 之 剪 報 而 證 諸 實 際 ，政 府 採 購 法 及 採 購 實 務 並 未 有 此 限  

制 ，豈 可 如 此 無 限 擴 張 解 釋 「監 督 」之 定 義 ？且因法務部解釋及  

適 用 該 條 規 定 之 不 當 * 大 幅 擴 大 應 迴 避 之 公 職 人 員 及 關 係 人 （如 

本 件 聲 請 人 ），處 罰 金 額 亦 過 高 ，社 會 各 界 及 與 論 多 所 爭 議 ，法務 

部 曾 欲 修 法 ，將 應 迴 避 之 公 職 人 員 限 於 「對機關負有重大決策權  

或 影 響 力 的 公 職 人 員 」，罰 鍰 金 額 亦 降 至 最 高 不 超 過 5〇萬 元 至 500 

萬 元 ，此 有 報 載 資 料 可 稽 （附 件 6 ) ，顯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已 不 適 當 ，甚且涉及限制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而有  

違 憲 ！故 法 務 部 將 縣 議 員 就 縣 政 府 之 政 治 監 督 ，解釋為符合公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之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云 云 ，致 

與 本 案 聲 請 人 類 似 情 形 之 其 他 案 件 ，行 政 法 院 依 此 函 釋 採 認 此 見  

解 而 為 判 決 （如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8 年 度 訴 字 第 1 8 5 0號判決及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9 年度裁字第丨 0 2 6 號 判 決 ），實顯不符憲法保障人  

民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之 本 旨 ，其 擴 大 應 迴 避 之 範 圍 自 有 違 誤 。又如 

不 依 此 解 ，在 國 内 政 治 自 由 開 放 ，政 治 立 場 各 有 不 同 之 情 形 下 ， 

可 否 僅 因 兄 弟 或 家 人 中 之 一 人 執 意 參 選 議 員 或 立 法 委 員 ，使其關 

係 人 如 兄 弟 等 即 喪 失 與 相 關 機 關 交 易 之 權 利 或 機 會 ？如此解釋尤  

顯 損 及 人 民 之 工 作 權 而 有 牴 觸 憲 法 ！

2 .次 按 ，依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3 6 條 之 規 定 ，縣 （市 ）議 會 僅 有 議 決 縣 （市 ） 

規 章 、預 算 等 之 職 權 ，且 議 會 係 採 合 議 制 ，議員個人並無單獨決  

定 之 職 權 存 在 。又 議 員 雖 有 質 詢 權 ，但 仍 須 就 議 會 職 權 範 圍 内 之  

事 項 為 之 ，對 質 詢 之 結 果 亦 無 任 何 個 人 之 決 定 權 或 命 令 權 存 在 ， 

亦 即 「縣 議 會 」僅 對 「抽 象 」事 務 為 政 治 上 監 督 ，並無法僅憑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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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員之身分，即對縣政府或所屬機關為具體事務之監督，故此 

等參與決議或質詢之權利，要不得解為即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之「監督」，法務部以函釋認為縣政府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 

云 云 ，已顯有違誤！而多數行政法院判決採納該函釋見解，認為 

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亦顯有牴觸蕙 

法而為違憲！

3.再參之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 2 項及第 4 項所規定：「機關承辦、 

監辦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 

以内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廠商或其 

負責人與機關首長有第二項之情形者，不得參與該機關之採購， 

但本項之執行反不利於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時，得報請主管機關 

核定後免除之。」均足見所有須迴避及不得參與採購事務者，均 

屬直接承辦、監辦之採購人員或機關首長，此亦足見所謂之「監 

督」應屬行政上之職務監督而言，而不得將「監督」一詞無限擴 

大 ，解釋為包含政治監督及其他非行政職務上之監督在内！否則 

實有侵害人民之工作權而為違憲！且如此釋示亦顯已逾目的之正 

當性及手段之必要性！而聲請人承攬上述各項工程，其主辦機關 

分別屬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並非金門縣議會*且聲請人參 

與公共工程之投標，亦均已主動迴避有關金門縣議會之案件*所 

有得標案件亦均係依政府採購法之公平公開之程序為之，且並未 

曾被限制不得參與投標。則政府採購法既未限制上訴人參與此等 

投標，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所謂「受其監督」之機關， 

應不能解為包含縣議員對縣政府及所屬機關之政治監督。法務部 

之釋示及多數行政法院依此釋示而為之判決，將 「監督」擴充及 

於廣泛而不具體之政治監督，自顯不合，且侵害聲請人之工作權 

及財產權，而為違蕙！爰為本件釋蕙之聲請，敬請明鑒。

如3頁/共9頁 W9-100072057S



四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 件 1:法務部 9 3 年 1 1月 1 6 日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函釋資料一

份 。

附件 2 :行政院院臺訴字第09S 0096184號訴願決定書影本一份。

附件 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8 年度訴字第2743號判決影本一份。 

附件 4 :最高行政法院 10 0年度判字第1055號判決影本一份。

附 件 5 :剪報實料影本一份。

附 件 6 :剪報資料影本一份。

附委任書一份。

謹 狀 

司 法 院 公 鑒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7 月 2 0  曰

具狀人發美營造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 奇 融  

代 理 人 ：李 志 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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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議 戀 震

聲 請 人 ：典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洪允記 

代 理 人 ：吳奎新律師

為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第 1 5 條 之 規 定 及 法 務 部 9 3 年 1 1 月 

1 6 曰 法 政 決 字 第 0 9 3 0 0 4 1 9 9 8號 函 釋 *發 生 有 牴 觸 蕙 法 第 1 5條 工 作 權 、財 

產 權 *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之 疑 義 ，依 法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

一 、聲請解釋蕙法之目的:

(一） 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規 定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 

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 

同 法 第 1 5 條 規 定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該交易行為金额一倍至三倍之 

罰 鍰 。」又法務部對於縣議會之議員關係人曹於9 3 年 I I 月 1 6 日法政決字 

第 093G0 4 1 9 9 8號 函 釋 ：「…縣議會得議決縣预算、決算之審核報告，縣議 

會 之 議 決 案 ，縣政府應予執行，縣議員開會時有向縣首長或單位主管，就 

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 *地方制度法第 3 6 條 、第 3S 條 及 第 4 8條 第 2 項各定 

有 明 文 ，縣議員既依法監督縣政府預算及施政作為，縣政府即係受縣議員 

監 督 之 機 關 。準 此 ，縣議員本人或其女兒擔任負責人、董 事 、監察人或經 

理人之營利事業依法即不得與縣政府為買賣、租賃及承覽等交易行為。」

(附 件 1 )，認為縣議員本人及其直系卑親屬之女兒即屬關係人，合 先 敘 明 。

(二） 法務部以聲請人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 條第四款所定之金門縣議 

會第二屆及第三屆縣議員洪允典之關係人，於 民 國 （下同）9 0 年 5 月 30 

曰起至9 3 年 1 月 1 4 日 止 ，分別與金門縣金門港務處簽訂「烈嶼鄉九宮碼 

頭候船室外管線工程」招 標 案 ，結算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25^)00元 *與 

金門縣政府工務局訂定「黃 厝 、東 坑 、庵 下 等 3 小項工程」招 標 案 ，結算 

金 額 為 770,000元 ，參與金門縣自來水廠「下西湖堤後改善工程」招 標 案 * 

結算金額為 7,684f9 3 0元 ，與金門縣自來水廢訂定「紅山淨水薇增設沈殿池 

改善工程」招 標 案 ，結算金額為 4,44(^370元 ，與金門縣政府工務局簽訂「金 

門縣兒童遊具及零星整建工程」招 標 案 ，結算金額為1,670,000元，又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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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縣 政 府 工 務 局 簽 立 「烈嶼鄉各村零星整建工程」招 標 案 ，結算金額為 

1,911,073元 ，共計16,601，3 7 3元 部 份 ，有違反上述迴避法第9 條 規 定 ，乃 

依 同 法 第 15條 規 定 ，以 9 8 年 1 月 7 日法利益罰字第 0971100038號處分書 

處上訴人罰鍰16,601，3 7 3元(附件2)。聲請人仍不服循序提起訴願、行政訴 

訟 ，然行政院以 9 8 年 9 月 7 日院臺訴字第 09S0092719號訴願決定書驳回 

訴 願 （附 件 3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8 年度訴字第 2 3 2 8號 判 決 （附 件 4 ) 、 

最高行政法院9 9 年度裁字第 2 2 7 5號 判 決 駁 回 （附 件 5 ) ，即聲請人敗訴確 

定 。本件業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聲請人對於確定終局裁判 

所適用之上揭法律條款，因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爰依據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

二 、疑 義 或 爭 議 之 性 質 與 經 過 ，及 涉 及 之 憲 法 條 文 :

緣 聲 請 人 自 卯 年 5 月 3 0 日 起 至 9 3 年 1 月 1 4 日 止 ，分別與金門縣  

金 門 港 務 處 簽 訂 「烈 嶼 鄉 九 宮 碼 頭 候 船 室 外 管 線 工 程 」等 工 程 ，共計 

16, 601，3 7 3 元 。而 法 務 部 以 聲 請 人 負 貴 人 洪 允 記 之 兄 長 洪 允 典 自 87 

年 3 月 1 日 起 為 金 門 縣 議 會 議 員 ，為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2 條 

所 定 之 公 職 人 員 ，故 聲 請 人 係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3 條 第 4 款 之 關 係 人 。 

而 依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聲請人不得與金門縣政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為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因 而 於 9 8 年 1 月 7 日以法利益罰字 

第 0 9 8 1 1 0 0 0 3 8號 罰 鍰 處 分 書 ，依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 條規  

定 ’處 16，601，3 7 3 元罰鐘 _ ^ 聲 請 人 不 服 該 處 分 ’依 法 提 起 訴 願 ，主張 

聲 請 人 並 未 違 反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外 ，且招 標 機 關 明 知 聲 請 人  

代 表 人 洪 允 記 為 公 職 人 員 洪 允 典 之 兄 弟 ，仍 認 定 聲 請 人 為 合 袼 廠 商 進  

而 決 標 ，法 務 部 之 處 分 有 違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除此外聲請人確實係正常  

透 過 公 開 招 標 而 取 得 系 爭 承 攬 工 作 ，並 不 知 有 任 何 違 法 ，主觀上確實 

欠 缺 遗 法 性 認 識 。惟 所 提 起 之 訴 願 經 行 政 院 以 9 8 年 9 月 7 日院臺訴字 

第 098Q 0 9 2 7 1 9號 訴 願 決 定 書 駁 回 訴 願 ，聲 請 人 依 法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8 年 度 訴 字 第 2 3 2 8號 判 決 及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9 年度裁 

字 第 2 2 7 5號 判 決 ，認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所 謂 「監 督 」 

包 含 縣 （市 ）議 員 對 縣 （市 ）政 府 之 監 督 ，且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 法 第 1 5 條 規 定 ，法 務 部 處 以 一 倍 之 罰 鍰 並 無 違 誤 ，駁回聲請人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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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確 定 。因 上 揭 所 適 用 之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1 5 條 規 定 ， 

關 係 人 不 得 與 相 關 政 府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該 限 制 有 違 憲 法 第 1 5 條工作 

權 、財 產 權 及 比 例 原 則 、罰 鍰 金 額 亦 有 違 比 例 原 則 ，故有聲請憲法解  

釋 之 必 要 。

三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理 由 及 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持 之 立 場 與 見 解 ：

㈠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違 反 憲 法 第 1 5 條 工 作 權 、財產 

權 之 保 障 及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

1.  按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 ，不 

得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買 賣 、租 賃 、承攬等交  

易 行 為 。」，法 務 部 9 3 年 1 1 月 1 6 日 法 政 決 字 第 0 9 3 0 0 4 1 9 9 8號函釋  

認 縣 政 府 為 受 縣 議 員 監 督 之 機 關 ，而 屬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亦即公  

職 人 員 及 其 關 係 人 ，完 全 不 得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買 賣 、祖 賃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此規定明顯限制 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交 f 行 為 ，係就公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 執 業 之 客 觀 限 制 ，自須保護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始得  

為 之 * 此 有 鈞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6 4 9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可 參 。而依公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條 第 1 項 規 定 ：「為 促 進 廉 能 政 治 、端正政  

治 風 氣 ，建 立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之 規 範 ，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  

當 利 益 輸 送 ，特 制 定 本 法 。」，可 見 該 法 之 立 法 目 的 係 為 促 進 廉 能 政  

治 、過 阻 貪 污 腐 化 暨 不 當 利 益 輪 送 ，故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與公職人員  

月 良 務 之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所 為 之 交 易 行 為 ，若 非 有 此 等 貪 污 腐 化  

暨 不 當 利 益 輪 送 之 情 事 ，自 不 得 全 面 禁 止 ，否則自有違該法之立法目 

的 。

2 .  聲 請 人 代 表 人 洪 允 記 之 兄 弟 洪 允 典 前 雖 係 金 門 縣 縣 議 員 ，仍難基此而 

認 洪 允 記 所 擔 任 負 貴 人 之 聲 請 人 *與金門縣政府或其所屬機關為交易  

行 為 ，必 定 涉 有 不 法 利 益 輸 送 之 情 事 而 當 然 須 全 面 禁 止 ° 且聲請人上  

揭 與 金 門 縣 政 府 或 其 所 屬 機 關 之 承 攬 交 易 行 為 ，皆係透過政府採購法  

之 公 平 、公 開 之 招 標 程 序 而 得 標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1 5 條亦有採購人員  

迴 避 之 規 定 ，第 4 8 、5 0 條 規 定 如 有 影 響 採 購 公 正 行 為 得 不 予 開 標 或  

決 標 ，可 見 政 府 採 購 法 之 招 標 程 序 已 足 以 防 止 不 法 行 為 ，則聲請人經



由 政 府 採 購 法 而 參 與 金 門 縣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之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自 

無 涉 及 貪 污 腐 化 暨 不 當 利 益 輪 送 之 情 事 ，而 無 必 要 全 面 禁 止 ，公職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全 面 禁 止 為 交 易 行 為 ，實 有 違 蕙 法 第 1 5 條 

工 作 權 、財 產 權 之 保 障 ，致 聲 請 人 基 本 權 利 受 到 侵 害 ，公職人員利益  

衝 突 迴 避 法 苐 9 條 實 顯 有 違 憲 之 情 事 。

3 . 又 憲 法 第 2 3 條 規 定 ：「以 上 各 條 列 舉 之 自 由 權 利 ，除 為 防 止 妨 礙 他 人  

自 由 、避 免 緊 急 危 難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者 外 ， 

不 得 以 法 律 限 制 之 ° 」而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雖 係 為 「遏阻貪污  

腐 化 暨 不 當 利 益 輸 送 」之 目 的 ，全 面 禁 止 公 職 人 員 或 關 係 人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然 政 府 採 購 法 已 有 公  

平 、公 開 之 採 購 程 序 規 定 ，已足以防止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與政府機關  

之 不 法 行 為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卻 全 面 禁 止 交 易 行 為 ， 

是 否 足 以 達 到 該 立 法 目 的 而 無 貪 污 腐 化 或 不 當 利 益 輸 送 之 情 事 ，並無 

明 確 之 依 據 ，然 已 先 行 侵 害 人 民 之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且 逾 越必要之程  

度 ，此 亦 顯 有 違 蕙 法 第 2 3 條 之 比 例 原 則 。

(二）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 條 違 反 憲 法 第 1 5 條 財 產 權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條 規 定 ：「違 反 第 九 條 規 定 者 ，處該 

交 易 行 為 金 額 一 倍 至 三 倍 之 罰 鍰 。」，係 以 交 易 行 為 金 額 為 罰 鍰 之 計 算  

基 準 ，而 非 以 該 交 易 行 為 所 獲 利 益 為 罰 鍰 計 算 基 準 ，然按任何交易行  

為 ，必 有 其 必 須 支 付 之 成 本 ，所 得 之 利 益 常 僅 為 交 易 金 額 之 少 額 成 數 ， 

甚 至 必 須 負 擔 風 險 ，而 有 虧 損 之 可 能 ，此 乃 日 常 生 活 經 驗 法 則 即 可 得  

知 之 事 理 ，而 即 令 刑 法 甚 或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所 為 之 沒 收 ，亦僅係以犯罪 

所 得 或 所 獲 利 益 為 限 ，另 鈞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5 5 1 號亦釋明國家為  

實 現 刑 罰 權 所 規 定 之 内 容 必 須 符 合 目 的 正 常 性 、手 段 必 要 性 、限制妥 

當 性 方 符 合 憲 法 第 2 3 條 之 規 定 ，則 同 理 行 政 處 罰 亦 應 符 合 此 等 原 則 ， 

然 本 條 文 之 處 罰 基 準 ，卻 竟 以 「交 易 金 額 」為 準 ，如 此 嚴 苛 之 標 準 ， 

實 遠 重 於 刑 事 之 處 罰 ，且 必 造 成 違 反 者 所 受 之 罰 鍰 金 額 高 達 數 千 萬 或  

數 億 元 ，而 超 出 違 反 者 之 能 力 ，導 致 無 法 生 存 ° 就 本 案 而 言 ，聲請人 

雖 與 金 門 縣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所 為 承 攬 「烈嶼鄉九宮碼 頭 候 船 室 外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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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工 程 」等 工 程 ，共 計 16 t 601，3 7 3 元 。 ，而 聲 請 人 所 為 承 攬 工 作 ，該 

等 交 易 金 額 大 部 分 係 屬 施 工 成 本 ，聲 請 人 所 獲 之 利 潤 僅 占 該 等 交 易 金  

額 5 % 左 右 ，且 聲 請 人 於 履 約 時 亦 須 付 出 相 當 之 時 間 及 勞 力 ，故就違  

反 者 處 以 所 獲 利 益 金 額 合 理 成 數 或 倍 數 之 罰 鍰 ，已足以遠成行政罰之  

目 的 ，然 該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 條 卻 以 交 易 金 額 為 罰 鍰 標  

準 ，致 聲 請 人 承 受 高 额 之 罰 鍰 ，遠 超 出 聲 請 人 能 力 所 及 ，除 侵 害 聲 請  

人 之 財 產 權 ，亦 顯 已 不 符 目 的 正 當 性 、手 段 必 要 性 及 限制妥當性而有  

違 比 例 原 則 ，應 屬 達 憲 。此 亦 有 鉤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6 8 5 號 解 釋 ， 

認 處 罰 金 額 未 設 合 理 最 高 額 之 限 制 ，造 成 個 案 顯 然 過 苛 之 處 罰 ，逾越 

處 罰 之 必 要 裎 度 而 遑 反 憲 法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及 憲 法 第 1 5 條 保 障 人 民  

財 產 權 之 意 旨 可 參 ，則 就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5 條 規 定 ，其處 

罰 金 额 亦 未 設 合 理 最 高 額 之 限 制 ，甚 且 處 罰 金 額 係 以 交 易 金 額 為 基  

準 ，尤 有 過 高 之 盧 ，自 更 遠 反 憲 法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及 憲 法 第 1 5 條保 

障 人 民 財 產 輕 之 意 旨 ！

(三）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所 謂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應不包含民  

意代表之「政 治 ！監 督 ，法 務 部 9 3 年 1 1 月 1 6 日 法 政 決 字 第 0930041998 

號 函 释 認 為 縣 政 府 係 受 縣 議 員 監 督 之 機 關 ，而 有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之 適 用 ，此 函 釋 内 容 顯 有 違 憲 ：

1.按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固 規 定 ：「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 *不 

得 與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之 機 關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為 買 賣 、租 賃 、承攬等交  

易 行 為 。」，然 其 中 所 謂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其 合 理 之 解 釋 應 係 指 「行 

政 上 之 職 務 監 督 」 而 言 ，並 不 包 含 民 意 代 表 之 政 治 監 督 ，亦應不包含  

非 直 屬 職 務 之 職 權 監 督 在 内 ，否 則 如 不 為 此 解 ，則 中 央 級 民 意 代 表 ， 

如 立 法 委 員 ，甚 或 監 察 委 員 ，其 關 係 人 （即 同 法 第 3 條 所 規 定 之 配 偶 、 

家 屬 、二 親 等 以 内 之 親 屬 等 ）均 不 得 與 中 央 任 何 部 會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 

亦 不 得 與 全 國 任 何 行 政 機 關 為 交 易 行 為 ，此 顯 不 合 理 限 制 聲 請 人 之 交  

易 行 為 ，此 函 釋 在 法 律 未 明 文 授 權 下 擴 大 限 制 ，顯 已 侵 害 此 等 關 係 人  

之 工 作 櫂 ，而 證 諸 實 際 ，政 府 採 購 法 及 採 購 實 務 並 未 有 此 限 制 ，豈可 

如 此 無 限 上 綱 擴 張 解 釋 「監 督 」對 象 機 關 之 定 義 ？且 因 法 務 部 解 釋 及  

適 用 該 條 規 定 之 不 當 ，大 幅 擴 大 應 迴 避 之 公 職 人 員 及 關 係 人 （如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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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範 園 ，處 罰 金 額 亦 過 高 ，社 會 各 界 及 與 論 多 所 爭 議 ，法務部 

曾 欲 修 法 ，將 應 迴 避 之 公 職 人 員 限 於 「對 機 關 負 有 重 大 決 策 權 或 影 響  

力 的 公 職 人 員 」* 罰 鍰 金 額 亦 降 至 最 高 不 超 過 5 0 萬 元 至 5 0 0 萬 元 ，甚 

至 監 察 院 長 直 接 坦 承 該 法 過 於 嚴 苛 ，不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附 件 6 ) ，顯見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已 不 適 當 ，甚且涉及限制人民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而 有 違 憲 ！故 法 務 部 將 縣 議 員 就 縣 政 府 之 政 治 監 督 ，解 

釋 為 符 合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之 「受 其 監 督 」之機關 

云 云 ，致 與 本 案 聲 請 人 類 似 情 形 之 其 他 案 件 ，行 政 法 院 依 此 函 釋 採 認  

此 見 解 而 為 判 決 （如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8 年 度 訴 字 第 1 8 5 0號判決及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9 年 度 裁 字 第 1 0 2 6號 判 決 ），實 顯 不 符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之 本 旨 ，其 擴 大 應 迴 避 之 範 圍 自 有 遠 誤 。又 如 不 依 此 解 ， 

在 國 内 政 治 自 由 開 放 ，政 治 立 場 各 有 不 同 之 情 形 下 ，可 否 僅因兄弟或  

家 人 中 之 一 人 執 意 參 選 議 員 或 立 法 委 員 ，使 其 關 係 人 如 兄 弟 等 即 喪 失  

與 相 關 機 關 交 易 之 權 利 或 機 會 ？如 此 解 釋 尤 顯 損 及 人 民 之 工 作 櫂 而 有  

牴 觸 憲 法 ！

2 .  次 按 ，依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3 6 條 之 規 定 ，縣 （市 ）議 會 僅 有 議 決 縣 （市 ） 

規 章 、預 算 等 之 職 權 ，且 議 會 係 採 合 議 制 ，議 員 個 人 並 無 單 獨 決 定 之  

職 權 存 在 。又 議 員 雖 有 質 詢 權 ，但 仍 須 就 議 會 職 權 範 圍 内 之 事 項 為 之 ， 

對 質 詢 之 結 果 亦 無 任 何 個 人 之 決 定 權 或 命 令 權 存 在 ，亦 即 「縣 議 會 」 

僅 對 「抽 象 」事 務 為 政 治 上 監 督 ，並 無 法 僅 憑 某 一 議 員 之 身 分 ，即對 

縣 政 府 或 所 屬 機 關 為 具 體 事 務 之 監 督 ，故 此 等 參 與 決 議 或 質 詢 之 權  

利 ，要 不 得 解 為 即 係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之 「監 督 」，法務部以函 

釋 認 為 縣 政 府 係 受 縣 議 員 監 督 之 機 關 云 云 ，已R 有 違 誤 ！而多數行政 

法 院 判 決 採 納 該 函 釋 見 解 ，認為金門 縣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係 受 縣 議 員  

監 督 之 機 關 ，亦 顯 有 牴 觸 蕙 法 而 為 違 憲 ！

3. 再 參 之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1 5 條 第 2 項 及 第 4 項 所 規 定 ：「機 關 承 辦 、監辦 

採 購 人 員 對 於 與 採 購 有 關 之 事 項 ，涉 及 本 人 、配 偶 、三親等以内血親  

或 姻 親 或 同 財 共 居 親 屬 之 利 益 時 應 行 迴 避 。」「廠商或其負責人與機關  

首 長 有 第 二 項 之 情 形 者 ，不 得 參 與 該 機 關 之 採 購 ，但本項之執行反不  

利 於 公 平 競 爭 或 公 共 利 益 時 ，得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後 免 除 之 。」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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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所 有 須 迴 避 及 不 得 參 與 採 購 事 務 者 ，均 屬 直 接 承 辦 、監辦之採購人  

員 或 機 關 首 長 ，此 亦 足 見 所 謂 之 「監 督 」應 屬 行 政 上 之 職 務 監 督 而 言 ， 

而 不 得 將 「監 督 」一 詞 無 限 擴 大 ，解 釋 為 包 含 政 治 監 督 及 其 他 非 行 政  

職 務 上 之 監 督 在 内 ！否 則 實 有 侵 害 人 民 之 工 作 權 而 為 違 蕙 ！且如此釋  

示 亦 顯 已 逾 目 的 之 正 當 性 及 手 段 之 必 要 性 ！而聲請人承攬上述各項工  

程 ，其 主 辦 機 關 分 別 屬 金 門 縣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並 非 金 門 縣 議 會 ， 

且 聲 請 人 參 與 公 共 工 程 之 投 標 ，亦 均 已 主 動 迴 避 有 關 金 門 縣 議 會 之 案  

件 ，所 有 得 標 案 件 亦 均 係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之 公 平 公 開 之 程 序 為 之 ，且並 

未 曾 被 限 制 不 得 參 與 投 標 。則 政 府 採 購 法 既 未 限 制 上 訴 人 參 與 此 等 投  

標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所 謂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應不 

能 解 為 包 含 縣 議 員 對 縣 政 府 及 所 屬 機 關 之 政 治 監 督 。法務部之釋示及  

多 數 行 政 法 院 依 此 釋 示 而 為 之 判 決 ，將 「監 督 」擴 充 及 於 廣 泛 而 不 具  

體 之 政 治 監 督 ，自 顯 不 合 ，且 侵 害 聲 請 人 之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而為違 

憲 ！爰 為 本 件 釋 憲 之 聲 請 ，敬 請 明 鑒 。

四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 件 1 :法 務 部 9 3 年 1 1月 1 6 日法政決字第 0930041998號函釋資料一份。

附 件 2 :法 務 部 9 8 年 1 月 7 日法利益罰字第 097H 0 0 0 3 8號處分書影本一份。

附件 3:行 政 院 以 9 8年 9 月 7 日院臺訴字第 0980092719號訴願決定嘗影本一份。

附 件 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 8年度訴字第 2 3 2 8號判決影本一份。

附 件 5 :最高行政法院 9 9 年度裁字第 227 5號裁定影本一份。

附 件 6 :新 聞 剪 報 影 本 。

附委任書一份。

謹 狀

司 法 院 公 鑒

中 華 民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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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憲聲請書

聲請人 福臨股份有限公司

法坦代理人 張汪文隸

赀請代理人 蔡鴻斌怦師、施祕孝渖帥

務實法俅事務所

主 旨 ：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 0 0年度訴字第1 4 3號判決(聲證]號)及最 

高行政法院1 0 1年度判字第6 0 4號判決(磬證2 號)所適用之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第 1 5條 規 定 ，違反憲法第7 條 、 

第 15條及第 2 3條 疑 義 ，謹聲請鈞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事。 

說 明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笫5 條 第 I 項 第 2 款及同法第 8 條規 

定申請釋惠，謹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后：

―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 下 稱 利衝法)第 9 條規定，過度限制關 

係人之工作權(營業自由） 、財 產 權 ，遠反憲法第 2 3 條比例原 

則 ，應 屬 無 效 。又對於關係人之公平競爭權益觀點而言，亦過 

度限制關係人之平等權利，有違憲法第7 條之規定。



(二)利衝法第】5 條逕依交易金額核課一至三倍罰鍰之規定，造成個 

索顯然過苛之處罰部分，逾越處罰之必要程度而違反惠法第23 

條之比例原則，核與憲法第丨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 

應不予適用。爰 此 ，謹請鈞院大法宫會議予以解釋，以維惠法 

保障人民權益之精神。

二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惠法之條文：

(―)緣張汪文慧為聲請人福臨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張汪文慧之 

配偶張茂林曾擔任福臨公司之董事，係在民國(下同)98年間擔 

任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核能安全處長張茂雄 

之胞弟。聲請人在 9 8 年 5 月 6 日，曾向台電公司第二核能發電 

廠 標 得 「現場用空氣過濾測漏裝置一套」之採購案，決標金額 

為新台幣(下同）12 0萬元整。同年 6 月 9 日，再向第二核能發電 

廠 標 得 「手足偵測器 7 套.|之採購案，決標金額為 4 2 6萬 3,000 

元 ，均已簽約及履約完畢。詎原分機關（法務部)事後表示，臺 

電公司第二核能發電廠亦係受臺電公司核能安全處長監督之機 

關 ，聲請人福臨公司既係臺 I 公司核能安全處長張茂雄之關係 

人 ，所做交#行為即有違反利衝法第 9 條 規 定 ，依 同 法 第 15 

條 ，應核處聲請人交易金額一倍(即546萬 3 ,000元)之鉅额罰鍰。 

( 二 ) 聲諳人不服上揭處分而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經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分別以 1 0 0年度訴字第 〗4 3 號判決、101 

年度判字第 6 0 4號判決予以駁回。經查行政法院判決之主要理 

由 略 以 ：

1.張茂雄在9 8年間任職臺電公司核能安全處處長，乃利衝法笫 

2 條所定公職人員，依臺電公司組織规程所列核能安全處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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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該公司各核能發電廠安全之分析、評 估 、審 查 、各核能發 

電廠使用執照管制、更新作業、大修作業稽查等事項，是臺 

電公司各核能發電廠均屬受張茂雄監督之機關。

2. 原告(即聲請人)雖主張：伊不瞭解臺電公司内部各單位之權賣 

劃 分 ，故曾以電話詢問核二廠業務主管林經理，蒙林經理表 

示該採購索係核二廠依權貴自行招標，不會送臺電公司總處 

審 核 ，與核能安全處之業務無關，原告方進而投標、決 標 。 

惟 查 ，本件公職人員張茂雄所服務之單位雖為臺電公句核能 

安 全 處 ，然其薪俸如係由臺電公司支給 * 則臺電公司當屬其 

服務機關。復按利衝法第9 條 所 稱 「受其監督之機關」，依文 

義解釋及其立法原意，係指受該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而言， 

故只要依法係屬該公職人員職權所及監督之機關，即為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稱「受其監督之機關」，直接監督或間 

接監督均屬之。故公職人員若依法有監督所屬機關之職權， 

其本人及其關係人自不得參與所屬機關及受其監督機關之買 

賣 、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

3. 原告(即聲請人)另主張：依 「目的性限縮解釋」、「合憲性限縮 

解釋」，利衝法第9 條處罰規定即應以「當事人因此獲致不法 

利得」為客觀處罰條件。系爭採購案均依政府採購法規辦理， 

相關採購資訊、招標流程亦已充分揭露，一切 公 開 、透 明 ， 

原告依最低價得標，節省公帑頗巨，並未獲致不法利得，應 

無利衝法第9 條規定之適用云云。惟 查 ：利衝法之立法精神 

即在避免瓜田李下及利益輸送，足見利衝法係道德規範極強 

之法律只要關係人欲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公職人



員監督之機關為特定交易行為，即有產生利益衝突之虞，而 

非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許，非必以公職人員有利用職 

務 之 便 ，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之結杲，方 

有適用。

4.再 者 ，被告法務部雖已將利衝法修正草案陳送行政院審查， 

然法律之修正原因甚多，並非皆屬達憲，原告稱被告法務部 

既 完 成 修 正 草 案 ，顯已自認本件適用之利衝法規定遑憲云 

云 ，容有誤解 ° 又利衝法既未經立法機關依法定程序完成修 

法 ，被告仍無從執以減輕或免責。依上所述 *利衝法第9 條 、 

第 15條之 訂 定 ，與蕙法基本權保障並無抵觸，亦與比例原則 

無 違 ，無抵觸憲法之疑義。

(三)本案所涉憲法條文：

本案聲請人雖於訴願、行政訴訟程序，數度訴請撤銷前開546 

萬 3 , 0 0 0元之罰鍰核課處分，惟上級機關及行政法院一再適用 

有違蕙疑義之利衝法第9 條 、第 15條規定，實已違法侵害人民 

之工作權(營業自由）、財產權等基本權，並過度限制聲請人之 

平等權利，有違憲法第7 條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 教 、 

種 族 、階 級 、黨 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 15條 「人民之 

生 存 權 、工作權及財產權，應 與 保 障 。」之 規 定 ，並 與 第 23 

條 「以上各種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 

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加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 

法律限制之」之 「比例原則」等意旨發生牴觸。

三 、聲請解釋蕙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原確定判決所適用利衝法第9 條 規 定 ，未設有其他除外规定，



即一概認定關係人不得與受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為任何型態之 

交易行為，不當侵害聲請人依憲法第1 5條所保障之工作權、財 

產 權 =

L 依行為時之利衝法第9 條 規 定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 

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 

攬等交易行為。」。倘若違反該條規定，依 同 法 第 1 5 條 ，應 

處罰交易金額一至三倍之罰鍰。核其限制(處罰)對 象 ，並非限 

於公職人員本人，尚包括同法第 3 條 規 定 之 「關係人」。所謂 

「關係人」，泛指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公職人 

員之二等親以內親屬、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 

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共同生活之家屬、二等親以内親屬擔 

任 負 貴 人 、董 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爰 此 ，對於 

公職人員本身而言，勉強可理解渠等有公職身份，應受公職 

人員身份衍生之附隨義務所拘束。然 而 ，核與公職身份無關 

之 「關 係 人 既 無 不 具 公 務 員 之 特 殊 權 利 關 係 ，利衝法第 9 

硌逕課予不作為義務，無非將血緣親等上特殊闕連，視為身 

份上之原罪，透遇立法方式強令闕係人承受，即B 違反公平 

正義原則，而欠缺法律正當性。

2.再 者 ，利衝 法 第 9 條所定買賣、租 貨 、承攬等交易行為，均 

係營業行為，是以對此種交易行為之限制，即是對於關係人 

「營業自由」尤限制。依 鈞 院 釋 字 第 5 1 4號解釋理由書所示： 

「人民營業之自曲為鐙法第15條 I：作權及财産權應予保障之 

一項內 滿 。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 

—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之時



間 、地 點 、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基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 

人民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例如對其商品之生產、交易或處 

分均得自由為之。」。足徵營業自由的本質，源自於憲法第15 

條 財 產 權 、工作權之制度性保障。又如將各種型態之營生均 

視 為 「職業」，營業自由則應係工作權中關於職業自由之保障 

範 疇 ，亦有部分學者採此見解。據 此 ，利衝法 第 9 條對於關 

係 人 「營業自由」之 限 制 ，實係在限制人民受憲法保障之工 

作 權 、財 產 權 ，應受比例原則之檢驗。

3,利衝法第 9 條對於關係人工作權、財產權之不當限制，抵觸 

憲法第2 3條 「比例原則」，應屬無效：

(1) 我國憲法第2 3條之 規 定 ：

蕙法第2 3條規定，惠法所保障人民之自由及權利，在為防 

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時，得以法律限制之。所謂限制之手段應以 

必要為限，即在揭示「比例原則」，通 說 認 為 「比例原則」 

包括以下三大原則：

a. 適當性原則：即限制基本權利之手段必須能夠達到所預 

定之目的。

b . 必要性原則：即在適合達到目的之多種手段中，應選擇 

對於人民造成最小之侵害者，又 稱 「最小侵害原則 j 。

c. 狹義之比例原則：即對於基本權利所造成的侵害程度與 

所欲達成之目的間，應係合理且符合比例的。亦即手段 

與目的之間務須是「關係相當」的 。

(2) 利衝法第 9 條所涉及當事人主觀條件限制之司法審查，應



採取嚴格審查基準：

i 承前所述，利衝 法 第 9 條對於關係人營業自由之限制， 

核與關係人本身之職業能力與資格並無關連，而取決於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之特定身分間之聯繫，為避免在法 

律 對 待 上 ，使關係人喪失公平競爭機會，遭致立於二等 

國民地位。故對此當事人主觀條件上之限制規定，即應 

採取嚴格之翊法窬查基準。

b.所謂嚴格審查基準(即強烈内容審查），係指司法審查只要 

對立法者評價的正確性存有合理的懷疑時，就可認定係 

爭法律違憲。換 言 之 ，這種審查基準要求立法者的評價 

必須具有充分真實性，所以對立法内容作深入、詳盡分 

析 ，在實質正確觀點審查其合蕙性，只要當事人所提出 

證據無法使法院確信立法評價是正確的，也 就 是 說 ，只 

要法院對事實的存在存有合理懷疑，就可認定違憲。

(3)利衝法第9 條規定抵觸「比例原則」之 「最小侵害原則」：

a. 依據利衝法第 1 條所示立法意旨，所欲達到之立法目的 

無非在於「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蓋所謂

「不當利益輸送」，應指獲得般人所未能公平享有之經 

濟上利益或其他利益，或在價格等交易條件上獲得一般 

人所未能享有之特殊待遇，始 足 當 之 。如果經由公平競 

爭而獲得締約機會或交易，尚難謂有何不當利益輸送之 

可言（參 見 陳 清 秀 ，淺談迴避制度之本質及其他相關問 

題 ，台灣法學雜誌第190期 ，頁 4 7 以下）。

b. 惟觀諸政府機關所為交易行為，既有政府採購法規訂立



招標(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限制性招標）、決標等方式 

作 為 規 範 1 已完全涵蓋利衝法第9 條之買賣、租 賃 、承 

攬等交易行為。再從立法目的來看，政府採購法之立法 

目的即在於建立公平 '金開.之採臆輕序，提升採購效率 

與 功 能 ，確保採購品質(參見政府採購法第1 條規定）。核 

與利衝法為杜絕不當利益輸送之立法目的 *並 無 不 同 。 

實 則 ，政府採講法所定交易方式，無 非 秉 持 「常規交易 

原則」，使政府機關採購行為所定交易條件，符合一般合 

理經濟人在獨立企業間之正常交易價袼(一般市場行情之 

公平價格)之交易條件，以免影響公益或危害第三人之權 

益 。故依政府採購法所規範之採購交易，無論交易對象 

係否 M 係 人 ，廣則上都不至於發生「不當利益輸送」之 

問 题 。

C.再 者 ，政府採購法第15條变查攘轉捏麗矣規定，惟將受 

限制之主體，限縮在機關承辦、監辦採購業務人員等具 

有公職身份之主體，對照利衝法第 9 條已擴張至「關係 

人 」，且課以交易行為一至三倍之鉅額罰鍰規定（參見同 

法 第 15條），足見為達成同一立法目的之法律手段，政府 

採購法對於限制人民基本權之程度，顯較利衝法第9 條 

規定來的輕微。

d 據 此 可 知 ，為 達 成 「杜絕不當利益輸送」之立法目的， 

相對於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利 衝 法 第 9 條絕非對人民侵 

害最小之法律手段，即有捧■觸比例原則「最小侵害原則」 

之 虞 。



(3)利衝法第9 條規定抵觸「比例原則」之 「狭義比例原則」： 

a.查 ，利 衝 法 第 9 條 所 指 「公職人員」涵蓋甚廣，除一般 

定義之公務員外，尚包括公營事業首/長、代表公股出任 

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各級公立學校校長、副 校 長 、 

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等諸多對象(參見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第2 條 第 ] 項 規 定 依 學 者 文 獻 所 示 ，自公職人 

焉里產主報法自9 7 年修法後，所規定需辦理申報之公職 

人員總數，即已超過5 萬人之多（參見蕭文生，我國迴避 

制度之探討，台灣法學雜誌第]9 0期 ，頁 3 5 以下）。加上 

利衝法第 3 條 所 訂 「關係人」，即指公職人員之配偶、家 

屬及二親等内親屬等對象，可知受利衝法規定影響之「關 

係人」，實際上即有可能超過十數萬人。

I 次 查 * 有闕利衝法第9 條 所 謂 「受公職人員監督機關」 

之涵蓋範疇，究竟係指组織法上之監督或是職務行使之 

監督或法律監督、專業監督或僅指職務監督，其範圍差 

異性極大。詎原處分機關法務部，以至於歷審法院，無 

視 於 人 民 工 作 權 之 基 本 保 障 ，竟採取最寬鬆之認定標 

準 ，即將所謂「受公職人員監督機關」，除 「直接監督」 

外 ，又恣意解釋成「間接監督」亦 屬 之 ，遂造成利衝法 

第 9 條之影響層面，又再進一步擴張。 

c.惟 查 ，尚不論政府採購案件所依循之常規交易原則，即 

可 達 到 「杜絕不當利益輸送」之 目 標 ，足證利衝法第 9 

條規定並無手段必然性。實 則 ，所 謂 「關係人」，通常並 

不具備公務員之身分，亦未享有公務員身份專屬之特別



權 益 ，卻 要 為 「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等無關 

於己之公益目的遭致特別犧牲，導致國内十數萬關係人 

之工作權(營業自由)遭到嚴重限制，實難謂本條款之目的 

與實行手段間，具備正當合理之關連。質 言 之 ，依嚴格 

標 準 審 查 ，利 衝 法 第 9 條規定對於人民工作權之侵害程 

度 甚 溧 、甚 廣 ，所欲達成的立法目的卻僅在約制貪圖不 

當利益之極少數公職人員，兩者間不僅不合理，亦顯然 

有失均衡，而有抵觸「狹義比例原則」。 

cl又依被告機關法務部9 8年 6 月 6 曰法政字第09S1103667 

號函(聲證3 號)說明六，亦已清楚敘明：「…本法(利衝法) 

迄今已實施逾 8 年 ，外界迭有檢討聲浪，故本部業將本 

法修正草案檢送立法院審議，其中有關本法第9 條 規 定 ， 

已不再採取通案迴避之禁止方式，而係符合政府採購法 

所辦理之採購行為，及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 

或受其監督之機關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者，即不 

適用同條蜆範」。至於該修正草案總說明與本件有關之修 

正 重 點 為 「三 、限制公職人員之闕係人與機關交易應合 

乎靈法比例原則」，理 由 為 「限制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與機 

關交易，外國均無此一立法例，我國政府採購法第15條 

第 4 項雖有限制關係人交易之規定，然在例外情形下， 

得排除適用，與 本 法 第 9 條規定關係人需通案迴避，均 

無 例 外 可 言 有 異 我 國 憲 法 第 15條 規 定 ，人民之工作權 

及財 產 權 ，應予保障，雖非不得依據蕙法第2 3條 規 定 1 

於必要時加以限制，惟 鈞 院 釋 字 第 5 7 3號 解 釋 、第 584

】〇



號解釋、第 5 8 6號解釋及第6 4 9號 解 釋 ，對於侵害人民 

工作權及財產權程度較輕之案例，都認為抵觸憲法，或 

認為應通盤檢討本法遒案限制公職人員之猢係人不得 

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成受監督之機關為交易行為之規 

定 ，有與同法院解釋意旨不符之虞。因 此 ，為保障人民 

工作權及財產權，並維護交易自由及公平競爭原則，得 

依 據 透明公開之政府採購機制，及交易標的係機關提 

供 ，並具公定價格之情形者，排除本法規定之適用」。具 

體修正條文為：「第九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 

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關係之交易行為° 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 限 ：一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採購者。二 、交易標 

的為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所提供，並 

以公定價格交易者。…」（聲證 4 號 準 此 可 知 ，速原處 

分機關法務部都認為利衝法第9 條規定已過度限制人民 

工 作 權 、財產權而有抵觸憲法情事，並已提出修正草案 

送交立法院審議，足見聲請人所指事由確有依據，絕非 

無的放矢，尚 析 鉤 院 鑑 核 。

(二)利衝法第9 條過度限制關係人之平等權利，造成因公益而受特 

別 犧 牲 ，卻又未給予補償，侵害人民之「平等權」，應屬無 效 ：

1.按平等原則之意義在於「恣意的禁止」，且 要 求 「相同的事情 

為相同的對待，不同的事情為不同的對待」，不得將與「事物 

本質」不相關因素納入考慮，而作為差別對待的基準。換言 

之 ，平等原則並非要求不得差別待遇 t 而是要求不得「恣意



地差別對待」（參見李惠宗，憲法要義，頁 1 1 3以下）。 鈞院 

釋字第 4 1 2號解釋即認為：「憲法第7 條所定之平等原則，係 

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亦即法律得依事物之 

性 質 ，就事實狀況之差異及立法之目的，而為不同之規範。 

法律就其所定事實上之差異，亦得授權行政機關發佈施行細 

則而為合理必要之規定」。

2. 依利衝法第 9 條 規 定 ，區別買賣、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應 

否受到限制之身份要素，在於交易主體是否具有「關係人」 

之 資 格 。惟 查 ，所 謂 「關係人」，既不具有公務員身份，即無 

受特別權力關係之拘束，法律地位與一般自然人(法人)尚無差 

別 ，故除依採購交易之種類、性 質 ，有必要限定廠商資格外， 

原則上有與行政機關進行一切交易行為之自由。據 此 而 言 ， 

僅 因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之特定親屬(身份)關 係 ，即使渠 

等之營業自由受到嚴重拘束，實難謂區別待遇之理由合法、 

正 當 。

3. 退步言之，縱認利衝法第9 條有關差別待遇之規定，對於公 

益之維護有其必要性，惟就關係人主張公平競爭權益觀點而 

言 ，亦已過度限制關係人之平等權利，造成因公益而受特別 

犧 牲 ，卻又未給予補償，核已遠反平等原則，侵害人民之「平 

等權」，應屬無效。

( 三 ） 利 衝 法 第 1 5 條之罰則规定，逾越處罰之必要程度而違反比例 

原 則 ，核與憲法第 〗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達：

1.按利衝法第 〗5 條 規 定 ：「違反 第 9 條規定者，處交易行為金 

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 ..r 處罰對象依利衝法第9 條 規 定 ，除公



職人員本身外，尚包括與機關為交易行為之「關係人」。又通 

常交易行為須扣除成本、開銷等支出 *所得利潤斷無可能高 

於 交 易 金 額 ，惟該條款規定逕以交易金額一至三倍核處罰 

鍰 ，處罰金額雖有倍數之上限規定，但無合理最高額之限制， 

對於人民財產權之侵害程度難謂不重。

2. 依 鈞 院 釋 字 第 6 8 5號解釋所示：「…稅捐稽徵法第 4 4條關於 

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镫而未給與，應自他人取得 

憑證而未取得者，應就其未給與憑證、未取得憑證，經查明 

認定之總额，處百分之五罰鍰之規定，其處罰金額未設合 0! 

最高額之限制，而造成個案顯然過苛之處謝部分，逾越處謝 

之必耍程度而違反憲法第2 3除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15條 

保障人民财産權之意旨苻逛，鹰不予通用」。

3. 如 前 所 述 ，政府機關之採購交易行為既有政府採購法可茲遵 

循 ，在一般市場公平條件之交易價格下，本無可能因此獲致 

超額利潤。故縱認當事人或有違反利衝法第9 條 规 定 ，而應 

予以 處 罰 ，惟當事人因此獲致的利潤有限，卻要被課處交易 

行為金額一至三倍的高額罰鍰，實已逾越處罰之必要程度而 

有侵害人民財產權之虞。

4. 再 者 ，利衝法第 15條罰則規定，雖有交易金額倍數之上限規 

定 ，卻未有定有合理最高額之限制，導致部分個案並不符合 

實質正義之要求(即應斟酌出售價格、販賣數量、實際獲利情 

形 、影響交易秩序之程度，及個索其他相關情狀等，為適當 

處置），爰 依 鈞 院 第 6 8 5號解釋意 g ，即已抵觸「比例原則」， 

應評價為無效 E



四 、 關 係 文 件 之 名 稱 及 件 數 ：

委任書乙紙"

聲 證 〗 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 0 0年度訴字第1 4 3號 判 決 。

聲證 2 號 ：最高行政法院丨〇】年度判字第6 0 4號判決《

聲 證 3 號 ：被告機關法務部9 8年 6 月 6 日法政字第098] 103667

號 函 15

聲證 4 號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正草案節錄。

謹 呈

司 法 院 公 鑑  

中華民國10 1年 9 月 1 0 曰

聲 請 人 ：福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張汪文慧 

聲請代理人：蔡鴻斌律師

施旻孝律師



釋憲聲請補充理由（一）書

聲請人 福臨股份有限公罚

法定代理人 版祀义饉

m m m x  蔡鴻斌律師、施登孝伴師

務资法fi零務所

主 旨 ：為聲請人前以1 0 1年 9 月 1 0 日釋憲聲請書，就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9 條 、第 1 5條所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憲法，爰再依 

法提呈釋蕙聲請補充理由（一）書 事 。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索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及同法第 8 條规定 

辦 理 。

二 、 有 關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諳人對本索所待之立場與見解」， 

謹補充理由如下：

(一）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利衝法第9 條 規 定 ，未設有適當除外規 

定 ，或類型化（分級化）條 款 ，即一律認定關係人不得與受公職 

人員監督之機關為任何型態之交易行為，不當侵害聲請人依憲



法第丨5 條所保障之工作權、財 產 權 ：

1. 依原處分機關法務部擬具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正 

草案總說明」（參見聲證 4 號），對於利衝法第9 條未區分限制 

類 型 ，採取通案迴避之限制規定，認定已有遠反鈞院釋字第 

5 7 3號解釋、第584 號解釋、第 5 8 6號解釋及第6 4 9號解釋意 

旨 ，而有侵害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抵觸1 法情事 ° 為 此 ， 

法務部遂提出利衝法第9 條修正條文：1第九條公職人員或 

其 關 係 人 ，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 

買 賣 、租 赁 、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關係之交易行為。忸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现採購#。二 、交 

易標的為公職人貝服務之機闕或受其蹬督之機躕所捉供，舱 

以公定價格交易者。… 」。即予增設類型化除外條熬，將 「依 

政廚採購法辦理採購」、「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 

受其監督之機關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者（符合常規交 

易）」之交易態樣，係具有普遍性 ' —致性之公定價格，無不 

當利益輸送之疑慮，遂予以排除適用。

2. 就本案之基礎事實而言，聲請人在 9 8 年 5 月 6 日向台電公司 

第二核能發電廠標得之「現場用空氣過濾器測漏裝置一套」(採 

購案號■_ M3519829013)採購案，係 採 指 定 廠 牌 之 ， 

該測漏裝置為核電廠必備之测漏防護設備，核二廠早自民國 

7 8年 5 月（當時張茂雄先生根本就還沒有擔任核安處處長，係 

到 9 8 年間才任職)即選用NUCON廠牌(聲證5 號)之現場用空 

氣過濾器測漏裝置，其後持鲼採購近2 0 年 ，今招標機關為確 

保符合使用需求，援例採購 N U C O N廠 牌 ，辦理指定廠牌限

2



制性招標採購(聲證6 號），聲請人乃系爭採購標的之國内獨家 

代 理 廠 商 ，之所以參與投標係為服務客戶並善盡代理之貴， 

完全與核安處無涉。如僵化地適用利衝法，禁止核二廠向聲 

請 人 採 購 ，無異於要核二廠不顧核能安全，採購不適用之產 

品 ，此當非利衝法之立法本意 D

3.至 於 同 年 6 月 9 日 之 「手 足 偵 測 器 7 套 」（採 購 案 號 ： 

M 3519819017)採 購 案 ，係採|公開招標|，由三家合袼廠牌(聯然 

有限公司、翔林有限公司 '聲請人福臨公司）參與競標，經公 

平 、公開透明之採購程序，聲請人之標價低於底價且為最低 

標 4 2 6萬 3,000元(聲證7 號)得標，較競標廠商之5 4 0萬2,250 

元及 5 5 8萬6, 0 0 0元低11 3萬 元 及 1 3 2萬 3,000元 。聲 

請人得標，至少讓國家節省26.7%( 1，丨39,25(H 4,263,OOOxlOO%  

与2 6 . 7 % )之 公 帑 ，足證該採購案與利衝法第1 條 第 1 項所揭 

橥 之 「為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特制 

定本法。」之立法目的並無違背，且與核安處無關。

4」爰此可 知 ，聲請人遭處罰之上開二次交易行為，均係依政府 

採 購 法 辦 理 「限制性招標」、「公開招標」之常規交易行為， 

根本就不可能有利益輸送之不法情事發生。且在張茂雄先生 

任職核能安全處長前，第二椋能發電廠即已按年度援例辦理 

同一採購案長達2 0年之久，豈有因為事後張茂雄先生升任核 

安 處 長 ，反而導致交易行為被評價成違法之理？又聲請人早 

在 0 6 7年 1 0月 2 4 日（聲 證 8 號）即已核准成立，長年來皆以 

承辦台電公司轄下核能發電廠等機關之招標採購業務為公司



主要營業項目，概估每年度與台電公司所屬各廠、處等機關 

間之交易總額，即有占到聲請人公司總營業額之|75%〜8 0 %  

之 多 ，故利衝法第 9 條無區別之通案迴避規定，毋寧使聲請 

人之公司經營面臨無以為繼之生存危機，而嚴重侵犯到聲請 

人之工作權(營業自由）。爰 依 「目的性限縮解釋」、「合蕙性限 

縮解釋」，利衝法第9 條處罰規定即應以「關係人因此獲致不 

法利得 j 為客觀處罰條件，或應有適當除外規定，將聲請人 

之個案情狀予以排除適用，方可認為適法。

5.綜 上 ，從憲法層次來看，利衝法第9 條未設有適當除外規定， 

或依據交易時間、交易型態採取類型化(分級化)之個案調整條 

款 ，即一概認定關係人不得與受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為任何 

型態之交易行為，即已不當侵害關係人依憲法第1 5條所保障 

之工作權(營業自由）、財 產 權 ，而有牴觸憲法之虞。

三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聲 證 5 號 ：招標機關7 8 年 5 月採購現場用空氣過濾器測漏裝置 

之報價單（代訂貨契约，採購案競：第 78111號）。

原 證 6 號 ：系爭現場用空氣過濾器測漏裝置一套(採購案號： 

M 3519829013)採購案之限制性招標公告資料乙份。

原 證 7 號 ：系爭手足偵測器7 套(採購案號：M 3519819017)採購 

案之開標決標記錄表。

原 證 8 號 ：經濟部商業司一公司資料查詢資料乙份。

謹 呈  

司 法 院 公 鑑  

t 華民國]〇1年9 月 1 2 曰



聲 請 人 ：福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張汪文慧 

聲請代理人：蔡鴻斌律師丨_达;

施旻孝律師;



檔 t -

抄本

發文方式：電 子 交 顏 —類，刪  辦 限 :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址：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廖叙好
電話：（02)236卜8577轉 195

受 文 者 ：法務部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8月27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2002268S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取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金馬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何金章等 

聲請釋蕙案，請就說明二所列事項，提供意見、理由說明及 

相關資料，並請儘速惠復，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13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

二 、 旨揭聲請釋憲案，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條及第 15
訂

條 規 定 ，有無牴觸憲法之疑義，有下列事項亟待釐清：

(一）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條 規 定 ： 「公職人員或其關 

係 人 ，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 

賣 、租 貨 、承攬等交易行為。」其中所謂「服務之機關 」 ， 

有無包括兼職服務之機關在内？所 謂 「受其監督之機關」 ，

^ 範圍為何？

(二） 針對該法第15條處罰之規定， 貴部有無修正之計晝？

(三） 請就相關釋憲聲請書中之聲請釋憲理由提供意見，並請提 

供相關立法理由、外國立法例及其他參考資料。

三 、 檢附相關釋憲聲請書及原因事件裁判影本各1份 供 參 。

正本：法務部 
副本：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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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寄 ：法務部 

電子傳遞：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發文方式：郵寄
檔 號 ： 

保存年隈：

法 務 部 函

地址：10468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6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段124號

樓
承辧人：孪易臻
電話：（02)25675586分機2080
電子信箱：aacS080@mai L mo gowtw

党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0月9曰 
發文字號：法廉字第102050265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裝 主 旨 ：檢 附 「法務部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金馬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何金章等聲請釋憲案之意見」及相關附件資料乙份，請 查

說 明 ：復 貴 秘 書 長 102年8月2 7日秘台大二字第1020022688號 函 。

訂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本 ：本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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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金馬旅行社股份有 
限公司何金章等聲請釋蕙案之意見

壹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 9 條 規 定 ，其 

中 所 謂 「服務之機關」有無包括兼職服務之機關在内？ 

所 謂 「受其監督之機關」範圍為何？

一 、  本 法 第 9 條 所 稱 「服務之機關」包含公職人員兼職之機關

本 部 9 8年 6 月 6 日法政字第 0981103667號函認本法第 9 

條所稱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應以支領俸給之來源而定， 

而非以其服務單位定之。又參諸本部9 2 年 1 1 月 1 4 日法政決 

字 第 0921119675號函所指，公職人員如在兼職機關之職務係 

本法規範之對象，因其所為同意、否 決 、決 定 、建 議 、提 案 、 

調 查 等 行 為 ，均對兼職機關之執行決定有所影響，故其職務 

縱 係 兼 任 * 為避免外界對是否致生利益輸送有所質疑進而造 

成 對 政 府 施 政 、決 策 之 不 信 賴 ，其本人或關係人對於兼職機 

關之交易行為自有迴避必要，故本法第 9 條所稱公職人員「服 

務之機關」，亦包含公職人員兼職之機關。該函所闡明者係針 

對公職人員於兼職機關之職務合於本法規範對象（即具有應 

申報財產身分）者 ，即屬具有參與決策或決定權限之人員， 

其對於兼職機關之業務具有影響力，有禁止其本人或關係人 

與其兼職機關為交易行為之必要，故解釋本法第 9 條所稱服 

務機關尚包括兼職機關在内 * 要非限縮公職人員須在兼職機 

關 有 同 意 、否 決 、建 議 、提 案 、調 查 等 行 為 者 ，方有前開禁 

止規定之適用。

二 、  本 法 第 9 條 所 稱 「受其監督之機關」包含公職人員職權所及 

監督之機關 *直接監督或間接監督均屬之

本 部 9 2年 1 1月 1 4 日法政決字第 0921119675號 函 揭 示 ， 

本 條 所 稱 「受其監督之機關」 ，依文義解釋及其立法原意， 

係指受該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而言 * 故只要依法係屬該公職



人員職權所及監督之機關，即為本法所稱「受其監督之機關」， 

直接監督或間接監督均屬之。是該公職人員若依法有監督所 

屬 機 關 之 職 權 ，其本人及其關係人自不得參與所屬機關及受 

其監督機關之買賣、租 賃 、承挽等交易行為。

又 按 憲 法 第 5 7 條 第 I 款 、第 6 3 條 、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 第 1 8 條 ，預 算 法 第 3 條 第 1 項 規 定 ，立法委員既依憲 

法 、法律監督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預算及施政作為，前開 

機關等即係受立法委員監督之機關；又 依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14 

條 、第 3 3條 、第 3 5條 至 第 3 8條 、第 4 8條 第 2 項 規 定 ，直 

轄 市 、縣 （市 ） 、鄉 （鎮 、市 ）為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 

事 項 ，並分設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及鄉（鎮 、市 ）民代 

表會會議，各自監督對應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及鄉（鎮 、 

市 ）公 所 ，均 有 本 部 9 4年 4 月 2 0 日法政決字第 0941103926 

號 、9 4年 7 月 7 日 0940010392號 函 可 資 參 照 。

本 法 第 1 5條規定本部之修正計晝

本 法 施 行 迄 今 ，外界迭有本條限制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 

得與其朋^務機關或受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為交易，過於嚴苛及 

過度限制關係人之財產權與工作權等批評，經 通 盤 考 量 後 ，為 

兼顧一般人民感情與關係人權益，以選擇交易對象係經由公開 

程 序 、公平競爭取得交易機會等標準為放寬交易禁止規定之修 

正 方 向 ，於修正條文第 1 0條 第 1 項 *維持現行禁止交易規定為 

原 則 ，但書則增訂四款得以交易之例外規定，以避免對於關係 

人財產權及工作權之過度限制。因 應 草 案 第 1 0 條 第 1 項 第 I 

款 及 第 2 款例外許可交募之情形，另增訂交易資訊公開透明揭 

露 制 度 ，規範機關交易之相對人（公職人員或關係人)應於交易 

前以書面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將 利 益 關 係 揭 露 ，得標後機關亦 

應 主 動 對 外 公 開 ，且此類 交 易 成 立 後 ，機關亦應主動公布之 * 

符合陽光法案讓資訊透明之精神與要求，便於外界知悉與監督 *



強 化 課 責 。

接交易對象採購金額多寡不一，本部受理裁罰案件案中 * 

多數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與該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監督之機 

關為交易行為，且尤以工程採購案交易金額動辄上百萬至數千 

萬 元 ，如裁罰級距有其上限金額（立法院第 8 屆 第 2 會期總字 

第 1627號呂學樟等委員提案第140 31號 ，修正第九條條文内容 

為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以上五百萬以 

下 罰 鍰 。但交易金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處該交易金額一 

倍至三倍之罰鍰」），將造成類此高額工程採購案件關係人不無 

以小搏大之可能，故以維持現行規定方式為宜；另修正條文第 

1 5 條係針對違反第 1 0條 第 2 項交易成立前之資訊揭露義務， 

於本條第二項增訂罰則八如附表）

参 、本部其他意見-本法第9 條规定就人民工作權、財產權 

之限制未牴觸法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平 等 原 則 ， 

尚無違憲

一 、基本人權的限制要件

查憲法第 2 3條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 

礙 他 人 自 由 ，避 免 緊 急 危 難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或增進公共利 

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審查公權力是否達憲侵 

害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主要以兩項原則作為判斷準則 1 一是有無 

遵守法律保留原則，二是是否符合憲法第2 3條 所 稱 「除…必 

要者外 j 不得加以限制之比例原則，故大法官無論宣告法規 

合 憲 抑 遠 憲 ，其論斷必須以比例原則為依歸。1本 法 第 9 條係 

就受規範者工作權及財產權之限制，形式審查要件無庸就法 

律 保 留 原 則 進 行 審 查 ，僅需討論法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 

及平等原則之實質合憲要件。

1吳庚 ，<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 ，三民書局 * 20】2 年 〗0 月 *頁6卜



工作權從自由權的觀點出發，係指基本權主體「以生活 

創造或維持之意思，在 一 定 期 間 内 ，反覆從事之作為」之基 

本 權 。2而基於營業而來的財產上利益，即屬工作權與財產權 

的 競 合 ，故司法院釋字第5 1 4號 解 釋 揭 示 「人民營業之自由 

為憲法上工作權及財產權所保障」 。違憲審查具強烈公益色 

彩 * 不同寬嚴審查標準的選擇，應考量許多因素，例如系爭 

法律所涉基本權之種類、對基本權干預之強度，還有憲法本 

身揭示的價值秩序等等，都會影響寬嚴不同審查基準之選擇。 

3對職業自由之限制，因其内容之差異，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 

之 容 許 標 準 。關於從事職業之方法、時 間 、地 點 、對象或内 

容等執行職業之自由，立法者為公共利益之必要，即非不得 

予以適當之限制。至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主觀條件 > 例如 

知識能力、年 齡 、體 能 、道德標 準 等 ，立法者若欲加以規範， 

則須有較諸執行職業自由之限制，更為重要之公共利益存在， 

且 屬 必 要 時 ，方得為適當之限制。<

二 、本 法 第 9 條規定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係從憲法上之法治國原則導出，為依法 

行政原則之主要成分，乃憲法層次之原則。在法律保留原則 

支 配 下 ，法律及法規命令之規定内容必須明確，涉及人民權 

利 義 務 事 項 時 ，始有清楚之界限與範圍，對於何者為法律所 

許 可 ，何 者 為 禁 止 ，亦可事先預見及考量。5而如何符合憲法 

對法律明確性之要求，司法院釋字第 4 3 2號 、第 4 9 1號解釋 

褐 示 「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 

而 言 ，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 

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

2 李惠宗，<憲法要義>，2012年 9 月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251 =

3 司法院釋字第584號解釋大法官許宗力協同意見軎 

一司法院釋字第584號解釋理由書S吳 庚 ，<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 ，三民書局，2012年 10月 ，頁 7 0。



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规定。有關專門職業人員行 

為準則及懲戒之立法使用柚象概念者，苟其意義非難以理解， 

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不 

得謂與前揭原則相違」 。按 本 法 第 9 條 就 「服務之機關」之 

定義係指該公職人員隸屬之機關，而 「受其監督之機關」之 

定義依杜會通念指具有指揮、監 管 、視 察 '考 核 等 權 限 ，其 

文義並非 m 深 難 懂 ，受規範者尚非無法預見公職人員服務機 

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範圍為何，且亦得透過司法提供權利救 

濟 ，係可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d 是 以 ，本 法 第 9 條 規 定 無 #  

於法律明確性原則。

三 、本 法 第 9 條規定符合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發展於德國警察行政法，嗣後提升為憲法位階 

之 規 範 原 則 ，亦作為審查法律合憲性，s乃憲法位階之法律原 

則 ，拘 束 行 政 、立 法 、司法行為，公權力基於公共秩序與安全 

之 考 量 ，而對人民基本權利有所限制，其目的與手段間必須調 

和 。比例原則其内涵又分為三原則：第 一 、適 當 性原則，即限 

制權利之手段必須有助於公益目的之達成；第二、必要性原則， 

即達成相同目的之手段有多種時，應選擇對人民權利損害最少 

者 ；第 三 、狹 義 比 例 原 則 ，又稱禁止過度原則，限制基本權利 

之手段必須與所追求之目的適當均衡。而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7 條 

「行 政 行 為 ，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 、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 

的之達成。二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 

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 、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 

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即為比例原則之展現。

本 法 第 1 條 「為促進廉能政治、端 正 政 治 風 氣 ，建立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 

輸 送 ，特制定本法」，此 亦 參 諸 民 國 8 9 年本部公職人員利益

許宗力，<從大法官解釋論比例原則與違憲審查> 1國科會補肋5丹究計畫研究成果，頁 4 。



衝 突 迴 避 法 草 案 總 說 明 「…盱 衡 我 國 目 前 杜 會 '政 治 、文化 

現 況 與 興 論 反 映 ，不當利益輸送實為各項弊端之癥結，是以 

社會各界對於如何規範公職人員之利益衝突迴避，澄 清 吏 治 ， 

無不賦予高度關注」可 證 。本法之立法精神在於促進廉能政 

治 ，端 正 政 治 風 氣 ，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故 

要求公職人員於涉有其本人或關係人利益時，能迴避其職務 

之 行 使 ，避免因其參與其事致生瓜田李下之疑慮，影響人民 

對公職人員廉潔操守及政府決策過程之信賴，為健全陽光法 

案體系而努力之具體表現。

以實質審查本法之規範目的，本 法 第 9 條 之 立 法 背 景 ， 

係考量我國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尤其是渠等之近親屬標攬 

公共工程及與政府機關交易之情況嚴重，為防範公職人員或 

其近親屬憑恃公職人員在政府機關位居要職所擁有之職權、 

職務或影響力，一方面因為資訊的不對等或特殊的身分關係， 

取得較一般人更優越的締约機會與條件，另一方面則期待或 

利用此種特殊之身分關係在與政府機關交易的締約、履約等 

各階段獲取一般人無法獲得之通融、方 便 ，甚至因而影響干 

擾政府機關承辦人員正常公務的處理與判斷，輕者圖利私人 * 

重者犧牲公共利益以圖私利，故立法禁止本法之公職人員或 

其 關 係 人 ，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 

等交易行為。因此只要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 

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特定交易行為，即為本法所不許。 

查政府採贈法先於本法制定1如 本 法 第 9 條於立法時有意排 

除依政府採購而成立之交易，自應訂有排除規定，其未為排 

除 ，顯係經立法衡酌裁量，故主張依政府採購之交易行為， 

非屬本法第 9 條禁止之交易行為，尚難認屬有據。

對職業自由之限制，因其内容之差異，在憲法上有寬嚴 

不同之審查基準，已如前述。參照司法 院 釋 字 第 6 3 7 號解釋

6



.意旨7 ，本 法 第 9 條規定就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交易對象有所 

限 制 ，有助於避免利益輸送及利益衝突之情形，且上開規定 

就 職 業 自 由 之 限 制 ，僅及於公職人員服務機關或受其監督機 

關 交 易 對象禁止，在自由經濟市場環境下，尚非全面禁止與 

上開機關以外之對象進行交易，該受規範對象尚非不能預見 

而 預 做 準 備 ，實係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等公益目的 

所 必 要 1與目的達成間具實質關連性，與 蕙 法 第 2 3條之比例 

原則尚無不符^

四 、本 法 第 9 條規定符合平等原則

所 謂 平 等 權 ，乃 指 「同 同 、異異」 ，即 「相 同 的 事 務 ， 

應當同等對待；不同的事務，應當區別對待」。而所謂「相同」 

與 「不相同的事務」 ，必須由立法者來判斷。因 此 ，立法者必 

須在必要時固然要「相同對待」，也可能必須要「差別對待」。 

對 於 是 否 為 「相同的事務」而給予規範，應在公益考量上，獲 

得一致結果的評價，方可列為相同的事務 8。憲 法 第 7 條平等 

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 

地位之實質平等，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 

規範事務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此亦有司法院释字 

第 4 8 5、605、61 0號等解釋揭示甚明。而法律為貫撤立法目的， 

設行政罰之規定時，如因處罰對象之取捨，形 成 差 別待遇者， 

須與立法目的間具有實質關連性，始與平等原則無違9 。立法 

者基於公共政策及避免利益輸送之考量，就公職人員及其關係

7司法院釋字第637號解釋文「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公務員於其離 

職後三年内，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内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 

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旨在维護公務員公正廉明之重要公益，而 

對離職公務員選擇職業自由予以限制，其目的洵屬正當：其所採取之限制手段與 

目的達成間具實質關聯性，乃為保護重要公益所必要，並未抵觸憲法第二十三條 

之規定，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3司法院釋字第666號解釋陳新民法官協同意見書
3司法院釋字第666號解釋理由書

7



人交易對象有所限制，尚難認係恣意或不合理，故亦與憲法第 

7 條之平等原則並無牴觸。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制 度 交 易 行 為 禁 止 之 美 國 立 法 例  

比較國外有關公務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定，大多散見於各該 

國家之法律或行政規則，與我國以專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 ）方式規範之立法例明顯不同。以下謹就美國立法說明：

1 9 7 8年 卡 特 總 統 任 内 通 過 「政 府 倫 理 法 （The Ethics in 

Government A c t )」，此為聯邦政府第一步相關政府偷理制度之完 

整 立 法 ° 19 8 9年 美 國 布 希 總 統 （GEORGE B U S H ) 因應雷根總統執 

政時期相繼發生不法事件，遂於就任時大幅修訂政府倫理法，制 

訂 「倫 理 改 革 法 （Ethics R e form A c t ) 」 ，成為現制的主要依 

據 ，並 頒 行 第 126 7 4號 「總 統 命 令 （Executive O r d e r ) 」 ，内 

容 闡 述 「行政部門工作人員道德行為準則」 ，該 命 令 於 19 9 0年 

修 訂 為 第 12731號 「執行命令」 ，頒 發 修 訂 「行政部門工作人員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Standards of Ethical Conduct for Employees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 」。其内容涵蓋範圍相當寬廣，包括下列規範： 

公務人員不得圖謀與職責相違背之財物利益；公務人員不得運用 

政府擁有之資訊從事財務交易，或允許他人不適當地運用政府資 

訊 ，追求任何個人私利；公務人員不得假借職務，謀 求 個 人 利 益 ， 

亦不得公物私用；公務人員應公正執行職務，不得給予任何私人、 

組織或個人特殊待遇等。

美國聯邦刑法上違反利益衝突迴避規定之犯罪態樣，其中 

第 18 篇 〔18 USC C H A P T E R  n  - BRIBERY，G R A F T，A N D  CONFLICTS 

OF INTEREST)第 208 條（Acts affecting a personal financial interes ) 

規範公職人員禁止貪瀆之行為等利益衝突規定。第 2 0 8條禁止聯 

邦官員以決策、同 意 、否 定 、推 薦 、給 予 建 議 、調 查 等 方 式 ，在 

司法或其他程序、行 政 裁 量 、契 約 締 結 、申 訴 、起 訴 程 序 中 ，參 

與任何知與自身、配 偶 、未 成 年子女、合移人利益相關之事項，



以避免聯邦官員因其職位使自身或家人因而獲得財產上利益 w ， 

並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行為科予刑罰之法律效果，以達恫嚇之 

效 。該法規範禁止公職人員因自身之職位及影響力使本人或關係 

人獲取利益之立法目的核與本法相同，惟尚非就該關係人課予處 

罰 。

附 兔 」 本 法 第 1 0 條 （ 現 行 條 文 第 9 條 ） 、 第 1 5 條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十 條 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 ，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 

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 

貴 、租 貢 ，承搅或其他可能 

使本人或關係人獲取利益之 

交 易 行 為 。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 者 ，不 在 此 限 ：

一 、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

辦理之 採 購 。

二 、 依法規規定經由公平競爭 

方 式 ，以公告程序辦理之 

採購或標售。

三 、 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 

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 

所 提 供 ，並以公定價格交 

易 。

四 、 一定金額以下之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 

監督之機 M 為前項但書第一 

款與第二款交易行為前，應 

主動於投標文件内據實表明 

其身分 關 係 =>

前項情形 *於交易行為成 

立 後 ，該交易機關應主動公 

開 之 。

第九條 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 ，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 

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 

賣、粗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 °

一 、 條 次 變 更 。

二 、 原條文所稱買賣，租 赁 、承 

揽等交易行為，採例示與概 

括規定之方式，惟交易行為 

種類繁多，不僅限於具有對 

價 性 質 者 ，其他諸 如 ：直接 

使關係人獲利之贈與及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等情形，亦 

應 同 受 限 制 始 符 立 法 本  

意 ，故於本條第一項序文增 

列广其他可能使本人或關係 

人獲取利益之交易行為」等 

义 字 ，以資周 延 °

三 、 惟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倘全

然無法與受公職人員監督 

之機關為交易，恐失之過苛 

及過度限制人民之財產權 

與工作權，經參酌政府採購 

法第十五條已有相關迴避  

交易之規定，J■其經由公告 

程序進行之採購（包含公開 

招 標 、選擇性招標及經公告 

辦理之■限制性招標）* 有嚴 

格之程序可資遵循，較無牴 

觸本法立法精神之虞。至其 

他依法規有採購或出售公  

有財產之情形，如財政部磘 

有財產局依國有財產法第 

五十三條至第五十六條等 

規 定 ，辦理國有非公用不動

林 志 潔 ， < 興 國 貪 汙 犯 罪 之 立 法 輿 預 防 • 以 明 邦 法 規 為 中 心 、> , 月 旦 法 學 第 143期 • 頁 237



產 ，動產及有價證券標售， 

地方自治團體依自治條例  

辦理財物標售等情形，倘係 

依法以公告底價公開標售 

之方式辦理，因係以公平競 

爭 方 式 決 定 得 標 人 及 價  

格 ，交易對象並非特定，亦 

宜 排 除 本 法 適 用 較 為 合  

理 。又本部曾認由機關擔任 

出 賣 人 ' 出 售 產 品 之 價 格  

(包括員工優惠價）係由機 

關事先經過計算成本與預 

期 獲 利 後 公 開 ，具有普遍 

性 '一致性等公定價格之性 

質 ，非臨事因案而異，應因 

_ 不當利益輸送之疑慮，則 

受本法規範之公職人員及  

其關係人，以公定價格向機 

關購買產品，應無遠反本法 

規 定 。另鑑於基層鄉（鎮 、 

市）地區金額微小之交易行 

為（例 如 小 吃 、便 當 、花籃 

等）曰常生活中洵屬常見> 

情節尚難謂已達利益輸送  

之程度：本條規範對象擴及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影響甚 

廣 ，宜就受禁止之交易行為 

訂一定金額之限制，避免動 

輒 觸 法 ，產 生 民 怨 。綜 上 ， 

爰於本條第一項但書增訂 

除外蜆定，以資公職人員及 

其關係人遵循之，第四款所 

指一定金額，則於施行細則 

中定之 P

四'因增訂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以公告及公平競爭方式  

進 行 之 交 易 ，不在禁止之 

列 ，惟參與交易之關係人參 

與投標或交易時，應將身分 

關係公開以利監督，為使交 

易之資訊更加透明，以發揮 

陽光法案效能，於第二項增 

訂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於



參與交易行為之際，應主動 

表明其身分關係。並於苐三 

項增訂交易成立後，該交易 

機關亦應對外公開，俾利外 

界監督*杜絕不當利益輸送 

之可能P

第十五條違反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者1處該交易行為金額 

—倍至三倍之罰鍰6

遑反第十條第二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二+ 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五條違反第九條規定 

者 *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倍 

至三倍之罰鍰。

現行條文第九條條次變更及 
增列第二項，茲一併修正並分 

別訂定違反兩種行政義務之 

處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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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觉要公文掃瞄 F ]附件第件掃瞄 i 關义號：

法 務 部 函 （稿

稻 ^  ; 9B/G0K11/3 
保 存 年 限 1 永久

M

主;i l l
地址：10048台北市貴陽街1段235號6樓 
承辨人：許祥珍
電話：（02)23167205

装

受文者.:身f l K f # 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8年f)月26 a 
發文字號：法政字第09811036叮號 
速別：嚴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魯：

llllllllllllil!
0 9 8 1 1 0 3 6 6 7

主
[ M S I

有關公營事業總機構幕僚單位主管之關係人，標得 ti事業分

支機構採購案，有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疑義乙案，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貴處98年3月16日經政處字第09804207530號 函 。

二 、 按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 

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9條定有明文。復依據本部97年9月 

3 0日法政決字第0971111637號函釋所示，第一核能發電廠因 

係公營事業分支機構 v 自屬本法所規範之機關，合先敘明。

三 、 台電公司内部雖設有核能發電處及核能安全處等内部單位， 

然公職人員所服務之機關應以支領俸給之來源而定，而非以 

其服務單位定之。是來文所稱公職人員服務之單位雖為台電 

公司核能安全處，然其如係由台電公司領取薪俸，台電公司 

自屬其服務機關。

四 、 次按本法第9條所稱受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無論直接監督

、 或間接監督均屬之，亦即該公職人員依法有監督所屬.魏屬之

職 權 而 言 ，本部92年1〗月1 4曰法政決字第0921119而5妩傷’怠

第1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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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參 照 。又核能安全處之職掌，包 括 「負貴獨立分析、評估 

及審查各核能發電廠安全有關事項」 、 「各核能發電廠使用 

執照管制及更新作業之執行、聯繫與追蹤事項」 、「核能發 

電薇大修各項作業之稽查、審 查 及管制，以及大修結束後向 

原子能委員會申請機組再起動事項」 ，及 「核能建廠營繕工

: 程之驗收與核能工程之查核事項」 ，台電公司組織規程第20

條第 1款 、第2款 、第8款及第14款定有明文。則揆諸前開規 

定 及 函 釋 ，應認第一核能發電廠係屬受公職人員即台電公司 

核能安全處處長監督之機關。

五 、综 上 所 述 ，關係人如與受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進行買賣之交 

易 行 為 ，恐有違反本法第9條 規 定 。

正本：經濟部政風處
副本：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本部政風司第四科、本部政風司檢察官室

亨 部 長 王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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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實務見解内容行政函釋

發文單位： 法務部

發文字號： 法政決字第0 9 2 1 1 1 9 6 7 5號

發文曰期： 民國9 2 年 U 月 14 B

資料來源： 臺南縣政府公報9 2 年 5 0 期 4 0 頁

相關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89.7.12)

要 旨 ： 有 關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九條所稱「服務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 

關」之範圍如何界定等疑義

主 旨 ：有 關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九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

所 稱 「服務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之範麗如何界定等疑義，復如說明，

請 查 照 。
說 明 ：一依本部政風司案陳貴室九十二年九月九日台九二政室〔一）字第九 

〇二二六號函辦理。

二 本 法 第 九 條 （以下簡稱本條> 所 稱 「服務之機關」是否包含「兼職機 

關」一節 1若該等公職人員在原臘務機關或其兼職機關之職務係本法 

規範之對象，因其所為同意、否決、決定、建議、提案、調查等行為 

|均對兼職機關之執行決定有所影響，故其職務縱係兼任，為避免外 

界對是否致生利益輸送有所質疑進而造成對政府施政廉能之不信賴感 

1其本人或關係人對於兼職機關之交易行為自有迴避之必要。是本條 

所稱公職人員_服務之機關」 1 自亦包含公職人員兼職之機關。

三 本 條 所 稱 「受其監督之機關」 ，依文義解釋及其立法原意 > 係指受該 

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而言，故只要依法係屬該公職人員職權所及監督 

之機關，即為本法所稱「受其監督之機關」 ，直接監督或間接監督均 

屬之。是該公職人員若依法有監督F斤屬機關之職權，其本人及其關係 

人自不得參與所屬機關及受其監督機關之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 

為 。

四 擔 任 機 關 內 「任務編組」之召集人、董事或委ft等職務'是否亦應受 

本條之規範一節 1因本條立法目的係為杜絕公職人員利益輸送而定，

. 雖 「任務編組」像機關内為特定任務、目的指定機關内特定人員組成 

之臨時性專責編組，然 該 「任務編組」就有關特定任務所決定之事項 

，服務機關及受其監督之機關，均受拘束並須執行；故若擔任機關内 

「任務編組」之召集人、董事或委員等職務，如其本係本法規範之對 

象 1其本人或其關係人，就服務機關及受其（該公職人員）監督之機 

關因執行該「任務編組」所決定之事項而進行之買賣*租賃、承攬等 

交易行為1應行迴避。

圖表= 無圖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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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實務見解内容行政函釋

主管法規菝朐系統那
ĴilCKC fl)̂  hi rfiit̂ tittn.i S I M

發文單位： 法務部

發文字號： 法政決字第0 9 4 1 1 0 3 9 2 6號

發文臼期： 民國 9 4 年 4 月 2 0 日

資料來源： 法務部政風司

相關法條： 公職人員莉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89.7.12)

要 旨 ： 有關縣議員之二親等能否承包學校、郷鎮公所工程疑義

主 旨 ：臺端查詢議員之二親等能否承包學校、鄕鎮公所工程乙事1復如說明7

請 查 照 。

說 明 ：一 '依監察院秘書長9 4 年 3 月 2 日 （9 4 )秘台申利字第094180105 

6 號函轉臺端傳真辦理。

二 、 本 部 9 3 年 1 1 月 1 8 日法政決第0930039345號函業已說明縣市馼 

府係受縣市議員監督之機關，縣議員或其關係人（抝二親等内親屬） 

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1依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不得與縣政府為買賣、租賃及承攬等交易行 

為 。而縣立學校按其法律性質係屬公營造物，本身不具有獨立地位或 

法人資格，係屬縣市政府之…-部 份 ，依前揭函釋 > 縣市議員自不得承 

包同縣縣立學校工程。

三 、 直轄市、縣 〔市） 、鄉 （鎮 、市）為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 

並分設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及鄉（鎮 、市）民代表會會議，各自 

監督對應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及鄉（鎮 、市）公 所 ，地方制度 

法 第 1 4條 、第 3 3 條 、3 6 條 至 3 8 條及第 4 8 條 第 2 項各定有 

明文。縣議員並無議決鄕（鎮 、市）公所預算、決算之審核報告，或 

於開會時質詢鄕（鎮 、市）長之權限，是依地方制度法難認鄉（鎮 、 

市）公所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縣議員與鄉（鎖 、市）間交易行為 

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之規範範疇。

圖表： 無圖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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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法規査梅系統〖1〗响姐^11
Lnnjs filial 細!hh贸炉题̂

相關實務見解内容行政函釋

發文單位： 法務部

發文字號： 法政決字第0 9 4 0 C U 0 3 9 2號

發文日期： 民國9 4 年 7 月 7 曰

資料來源： 法務部政風司

相關法條： 中華民國憲法第5 7 條 ，第 6 3 條(36.1,1)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 條 ，第 4 條 ，第 9 條(89.7.12)

要 旨 ： 有關立法委員之關係人，與行政院及其部會以下機關為承攬等交易行為，

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

主 旨 ：有關函詢貴公司係立法委員之關係人，與行政院及其部會以下機關為承撞

等交易行為，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彳I条規定，復如說明 

，請 查 照 。

說 明 ：一 、復貴公司9 4 年 3 月 1 1 曰 9 4 速 字 第 94031101號函。

二 、 按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 

關為買賣、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而所稱1 係人係指公職人員之配 

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内親屬，公職人員或其配 

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 公職人員或前述家屬、親屬擔任負責人、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 

第 3 條各定有明文。立法委員議決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預算案， 

並得於開會時向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憲法第 5 7 條 第 1 

款 、第 6 3 條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 8 條 ，預算法第 3 條 第 1 

項等定有明文*立法委員既依憲法，法律監督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 

預算及施政作為，前開機關等即係受立法委員監督之機關，揆諸首揭 

說 明 ，立法委員本人或其關係人自不得與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為買 

賣 、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又省政府依地方制度法第2 條 第 1 

款 、第 8 條 第 1 款係行政院派出機關，為行政院所屬機關，亦屬 

立法委員或其關係人不得交易之範圍。

三 、 惟直轄市、縣 （市）及 郷 （鎖 、市）係地方自治圑體，辦理自治事項 

，並分設直轄市議會、縣 （市）議會及鄉（鎮 、市）民代表會會議，

各自議決對應直轄市、縣 （市）及 郷 （鎮 、市）預 算 、決算之審核報 

告 1開會時並有向直轄市、縣 （市）及 郷 （鎮 、市）首長或單位主管 

，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地方制度法第 3 5 條 至 第 3 7 條 及 第 48 

條 第 2 項各定有明文。立法委員並無議決直轄市、縣 （市）及 鄉 （ 

鎮 、市）預 算 ，或於開會時質詢直轄市、縣 （市）及 郷 （鎮 、市）長 

或單位主管之櫂限，是依地方制度法難認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 

及 鄉 （鎮 、市 ）公所或所屬機關係受立法委員監督之機關，立法委員 

或其關係人與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及郷（鎮 、市）公所或所屬

http://locallaw.moj/PrintLawContentExShow.aspx?ItemID=:22... 201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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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間交易，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禁止之範疇。

四 、另前述二所稱立法委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行政院或所屬「機關」為買 

賣 、租賃及承攬等交易，其機關範圍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迺避法第4 

條 第 3 項規定，包括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等，併此敘明。

圖 表 ： 無圖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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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8 U S C  § 208 -  A C T S  A F F E C T I N G  A  P E R S O N A L  F I N A N C I A L  I N T E R E S T• U S  C o d e• N otes• Updates• Authorities (C F R )Current through Pub. L ,  113-31 . (See P u blic  L aw s fo r the cuixent Congress.) (a) E xcep t as pem iitted by subsection (b) hereof, w hoever , being an o fficer or em ployee o f  the executive branch o f  the U n ited  States G o vern m en t , or o f  any independent agen cy o f  the U n ited  States , a Federal Reserve bank director, o fficer , or em ployee , or an o fficer or em ployee o f  the D istrict o f  C o lu m b ia , including a special G o vern m en t em ployee , paiticipates personally and substantially as a G overnm ent o fficer or em ployee , through d ecision , approval, disapproval, recom m endation , the rendering o f  advice , investigation , or otherwise , in  a ju d icial or other proceeding , application , request fo r  a ruling or other determ ination , contract, c laim , controversy , charge , accusation , arrest, or other particular m atter in w hich , to his kn o w ledge , h e , his spousef m inor ch ild , general partner, organization in w hich he is serving as o ffic e r , director, trustee, general partner or em p loyee , or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with w hom  he is negotiating or has any arrangem ent concerning prospective em ploym ent, has a fin an cial interest一Sh all be subject to the penalties set forth in  section 216 o f  this title.G?) Subsection  (a) shall not ap p ly—(1) i f  the o ffice r  or em ployee first advises the G overnm ent o ffic ia l responsible for appointm ent to his or her position o f  the nature and circum stances o f  the ju d icia l or other proceeding , application , request for a ruling or other determ ination , contract, c la im , controversy , charge , accusation , arrest, or other particulai^ matter and m akes fu ll disclosure o f  the fin an cial interest and receives in  advance a written determ ination m ade by such o ffic ia l that the interest is not so substantial as to be deem ed likely  to affect the integrity o f



the services w hich  the G o vernm ent m ay expect from  such o ffic e r  or em ployee;(2) if , by  regulation issued by the D irector o f  the O ffic e  o f G o veram en t E th ics , app licable to a ll or a portion o f  all officers and em ployees covered by this section , and published in the Federal R egister , the financial interest has been exem pted from  the requirements o f  subsection (a) as being too rem ote or too inconsequential to a ffect the integrity o f  the services o f  the G overn m en t officers or em ployees to w hich such regulation applies;(3) in  the case o f  a special G o vernm ent em ployee serving on an advisory com m ittee w ithin the m eaning o f  the Federal A d viso ry  Com m ittee A c t  (including an in dividual being considered fo r an appointm ent to such a position) , the o ffic ia l responsible for the em ployee* s appointm ent, after review  o f  the fin an cial disclosure report file d  by the individual pursuant to the E th ics in G overnm ent A c t  o f  1978, certifies in  w riting that the need for the individuaT s services outw eighs the potential fo r  a co n flict o f  interest created by the financial interest in volved ; or(4) i f  the fin an cial interest that w ould  be affected  by the particular m atter in vo lved  is that resulting so lely  from  the interest o f  the o ffice r or em p loyee , or his or her spouse or m inor child , in  birthrights—(A ) in  an Indian tribe , band , nation , or other organized group or com m un ity , in clud ing any A la s k a  N ativ e  v illa g e  corporation as defined in  or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the A la s k a  N ativ e  C la im s Settlem ent A c t ,  w hich is recognized as e lig ib le  fo r  the special program 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U n ited  States to Indians because o f  their status as Indians ,(B ) in  an Indian allotm ent the title to w hich is held  in  trust by the U n ited  States or w hich is inalienable by the allottee w ithout the consent o f  the U nited  States , or(C )  in  an Indian claim s fund held in  trust or adm inistered by the U n ited  States ,



i f  the particular matter does not involve the Indian allotm ent or claim s fund or the Indian tribe , band , nation , organized group or com m unity , or A la s k a  N ative v illa ge  corporation as a sp ecific  party or parties.
(0(1) F o r the purpose o f  paragraph (1) o f  subsection (b), in  the case o f  class A  and B  directors o f  Federal Reserve banks , the Board o f Governors o f  the Federal R eserve System  shall be deem ed to be the G overnm ent o ffic ia l responsible for appointm ent.(2) The potential availab ility  o f  an exem ption under any particular paragraph ◦f subsection (b) does not preclude an exem ption being granted pursuant to another paragraph o f  subsection (b).
(d)(1) U p on  request? a copy o f  any determ ination granting an exem ption under subsection (b)(1) or (b)(3) shall be m ade available to the p ublic by the agency granting the exem ption pursuant to the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section 105 o f  the E thics in G overnm ent A c t  o f  1978. In m aking such determ ination available , the agency m ay w ithhold from  disclosure any inform ation contained in the determ ination that w ould be exem pt from  disclosure under section 552 o f  title 5, For purposes o f detenninations under subsection (b)(3), the inform ation describing each financial interest shall be no m ore extensive than that required o f  the individual in his or her fin an cial disclosure report under the- E thics in G overnm ent A c t  o f  1978.(2) T he O ffic e  o f  G overnm ent E thics ,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A ttorney G en eral, shall issue uniform  regulations fo r the issuance o f  w aivers and exem ptions under subsection (b) w hich sh all—(A ) list and describe exem ptions; and(B ) provide guidance w ith respect to the types o f  interests that are not so substantial as to be deem ed likely  to a ffect the integrity o f  the services the G o vern m en t m ay expect from  the em ployee.Source



保存-年限：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址：1〇[)48台北市中正區t 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雷超智
電話：（G2)23(3：l-舫77轉200

受 文 者 ：法務部

發文日期：中铄民國丨02年U)月9日 
發文字號：秘台太二字第102002672S號 

;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

底 主 旨 ：本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發 美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林 奇 赫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案 ，請 就 說 明 二 、三 所 列 事 項 ，提 供 卓 見 及 相 關 資 料 ，

丨 並 於 函 到 一 個 月 内 惠 復 ，俾 供 審 理 之 參 考 ，請 查 照 。

抄 本

發 i 方式：C 子交換（第一

說 明 ：

一 '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13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

二 ' 本 院 曾 以 1 0 2年 8 月 2 7 日 秘 台 大 二 字 第 1 0 2 0 0 2 2 6 8 8號 本 院 秘 書

長 函 ，就 金 馬 旅 行 杜 有 限 公 司 等 三 聲 請 人 （含 旨 揭 聲 請 人 發  

美 公 司 ）聲 請 釋 憲 案 ，函 請 貴 部 針 對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條 、第 15條 規 定 之 疑 義 惠 予 表 示 意 見 並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 

該 函 諒 達 °

三 、茲 另 就 旨 揭 聲 請 人 所 認 貴 部 9 3年 1 1 月 1 6 日 法 政 決 字 第  

0 9 3 0 0 4 1 9 9 8號 函 之 違 蕙 疑 義 ，有 參 考 貴 部 意 見 之 必 要 ，請 參  

閱 前 函 一 併 惠 示 卓 見 。

正 本 ：法務部 

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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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務 部 函

地 址 ：丨CM68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珑6樓 

承 辦 人 ：李易臻 

電 話 ：（02)25675586分機 2080 
電 子 信 箱 ：aac208 11 , ]iio 〗，gov, b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期 ：中 華 民 國 ]旧 率 ] ]月 1 5 E]
發 夂 罕 敫 ：法 廉 苹 第 1D汕:

速 別 ：發通件

密 f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m 件 ：如 說 明 二 及 三 （5 U〇[)()00[]G F U X ()〇m )0—A !丨030()(仙「_ ]丨)2〇5031M (U 丨]C —A T T C I I l . p d f )
主 旨 ：有 關 大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發 美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林 奇 融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案 ，請 本 部 就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條
、第 1 5條 規 定 之 疑 義 及 本 部 9 3 年 1 1 月 1 6 日 法 政 決 字 第 0 9 3 0  0 4 1 9 9 8 號 函 違 憲 疑 義 表 示 意 見 乙 案 ，復 如 說 明 二 ，請 查

昭 0J t>s

說 明 ：

一 、復 貴 秘 書 長 1 0 2年 1 0 月 9 日 秘 台 大 二 字 第 1 0 2 0 0 2 6 7 2 9號函

二 、旨 案 就 金 馬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等 聲 請 人 聲 請 釋 憲 案 ，請本部 

針 對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下 稱 本 法 ） 第 9條 及 第 15 
條 之 疑 義 表 示 意 見 ，另 就 聲 請 人 發 美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所 認 本  

部 9 3 年 1 ] 月 1 6 日 法 政 決 字 第 0 9 3 0 0 4 1 9 9 8號 函 有 違 憲 疑 義 等  

節 表 示 意 見 ° 有 關 金 馬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等 聲 請 人 聲 請 釋 憲  

案 ，本 部 業 以 1 0 2年 1 0 月9 日 法 廉 字 第 1 0 2 0 5 0 2 G 5 6 0號 函 f 在 

案 ，爰 就 聲 請 人 發 美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認 本 部 前 開 函 釋 有 違 憲  

疑 義 部 分 ，意 見 如 下 ：

( ― ) 按 本 法 立 法 g的 係 在 促 進 廉 能 政 治 、端 正 政 治 風 氣 ，建



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 

不當利益輸送，其立法精神即在避免瓜田李下，為遒德 

規範極強之防貪性質法律，而本法第9條之立法背景，

係考量當時我國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尤其是渠等之近 

親屬包攬公共工程及與政府機關交易之情況普遍1 導致 

在缔約與履約等階段因公職人員或其近親屬憑恃公職人 

員之職權，期待或利用此種特殊之身分關係以獲取一般 

人無法獲得之通融、方 便 * 甚至因而影響干擾政府機關 

承辦人員正常公務的處理與判斷，故規範預先禁止本法 

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 

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等交易行為，杜絕官商勾結不當利益 

輸送發生之可能並確保國家公務運作之純潔公正。因此 

只要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 

督之機關為特定交易行為，即為本法所不許，非必以公 

職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或執行職務時直接或間接使關係 

人獲得利益為前提要件。

(二）次按立法委員議決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預算案，並得 

於開會時向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憲 法 第 57 

條第1款 、第63條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8條 ，預算法 

第3條第1項等分別定有明文，立法委員既依憲法、法律 

監督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預算及施政作為，前開機關 

等即係受立法委員監督之機關，揆諸首揭說明，立法委 

員本人或其關係人自不得與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為買 

賣 、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有本部94年7月7 曰法政決 

字第0940010392號函可實參照。

第2 1  ，共4寅



(三） 又 「直轄市、縣 （市） 、鄉 （鎮 、市）為地方自治圑體 

，依本法辦理自治事項，並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 、 

「直轄市議員、縣 （市）議 員 、鄉 （鎮 、市）民代表分

別由直轄市民、縣 （市）民 、鄉 （鎮 、市）民依法選舉 

之 ，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直轄市議員、縣 （市 

) 議 員 、鄉 （鎮 、市）民代表於議會、代表會定期會開 

會 時 ，有向前項各該首長或單位主管，就其主管業務質 

詢之權；其質詢分為施政總質詢及業務質詢。業務質詢 

，相關之業務主管應列席備詢」 ，地方制度法第14條 

、第33條第1項及第4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條 

文 ，直轄市、縣 （市）及 鄉 （鎖 、市）係地方自治團體 

，辦理自治事項，並分設直轄市議會、縣 （市）議會及 

鄉 （鎮 、市）民代表會會議，開會時並有向直轄市、縣 

(市）及 鄉 （鎮 、市）首長或單位主管，就其主管業務 

質詢之權，且各自議決對應直轄市、縣 （市）及 鄉 （鎮 

、市）預 算 、決算之審核報告，地方制度法第35條至第 

38條亦定有明文，故直轄市議會、縣（市）議 會 、鄉 （鎮 

、市）代表會各自監督對應之直轄市、縣 （市）及 鄉 （ 

鎮 、市）政 府 ，有本部94年4月2 0日法政決字第0941103 

926號 函 、93年12月10日法政決字第0931121705號 函 、9 

3年11月1 8日法政決字第0930039345號函等可資參照。 

是 以 ，直轄市、縣 （市）及 鄉 （鎖 、市）政府暨其所屬 

機關當係受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及鄉（鎮 、市 ）代 

表所監督之機闕。

(四） 民意代表因選舉經費核撥或政治派系介入等因素，因而

第3頁 . 共4頁



易形成從政府機關採購案件中獲取不法利益之結構性弊 

端 問 題 ，故常見由民代近親屬或民代本人擔任負責人之 

工程營造廠商承攬民代監督機關之採購案件，為達有效 

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之立法意旨，避免立法委 

員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 員 、鄉(鎮、市）民代表利用 

權 力 ，迫使各級政府曲從與其本人或關係人交易，爰有 

交易行為禁止之規定。本法第9條規定雖就公職人員及 

其關係人交易對象有所限制，惟查法律對職業自由之限 

制 ，因其内容之差異，在蕙法上有寬嚴不同之審查基準 

，參照司法院釋字第637號解釋意旨，上開規定就職業自 

由之限制，僅及於公職人員服務機關或受其監督機關交 

易對象禁止，在自由經濟市場環境下，尚非全面禁止與 

上開機關以外之對象進行交易，該受規範對象尚非不能 

預見而預做準備，實係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等 

公益目的所必要，與目的達成間具實質關連性，是與憲 

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尚無不符，並無違蕙之虞。

三 、檢附本部相關函釋資料供參。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

副本：本部廉政者

第4 页，共4 1



友善列印 頁 1/1

::■职

主管法規萤典I系枋邮内
Î î j fin</ Jlctr^riTi

相關實務見解内容行政函釋

發文單位： 法務部

發文字號： 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

發文日期： 民國9 3 年 ：U 月 1 6 日

資料來源： 法務部政風司

相關法條： 地方制度法第3 6 條 =第 3 8 條 ，第 4 8 條(88,1,25)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 條 ，第 9 條(89.7.12)

要 旨 ： 辦理工程招樑時，由同縣議會議員或其女兒所屬廠商投標者，是否違反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__9丨_規定

主 旨 ：有關縣政府辦理工程招標時，由同縣議會議員或其女兒所屬廠商投標者，

是否違反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乙節，復如說明，請 卓 参 。

說 明 ：一 、復某縣政府9 3年 1 0月 8 曰府工土字第0930042673號函及某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9 3年 1 0月 1 1 日 （9 3 )泉星字第0 8 7 號函。

二 、按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 

關為賈賣、租賀及承® 等交易行為，而所稱關係人係指公職人員之配 

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内親屬|公職人員或其配 

偶信託财產之受託人，公職人員或前述家屬、親屬擔任負責人、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迥避法第9 條 i 

第 3 條各定有明文。又縣議會得議決縣預算、決算之審核報告，縣 

議會之議決菜，縣政府應予執行，縣議員開會_時有向縣首長或單位主 

管 ，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地方制度法第3 6 條 、第 3 8條及第 

4 8 條 第 2 項各定有明文，縣議員既依法監督縣政府預算及施政作 

為 *縣政府即係受縣識員監督之機關《準此，縣議員本人或其女兒擔 

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依法即不得與縣政府為 

買賣、租賃及承攬等交易行為。

圖表： 無圖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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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實務見解内容行政函釋

發文單位： 法務部

發文字號： 法政決字第0940010392號 

發文曰期： 民國9 4 年 7 月 7 日

資料來源： 法務部政風司

相關法條： 中華民國憲法第5 7 條 ，第 6 3 條(3L  1.1)

地方制度法第2 條 ，第 8 條 ，第 3 5 條 ，第 3 6 條 ，第 3 7 條 ，第 48 

條(94,6_22)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 條 ，第 4 條 ，第 9 條(897.12)

預算法第 3 條(91.12.18)

要 旨 ： 有關立法委員之關係人，與行政院及其部會以下機閫為承携等交易行為， 

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

主 旨 ：有關函詢貴公司係立法委員之關係人，與行政院及其部會以下機關為承擾

等交易行為，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復如說明 

1請 査 照 1

說 明 ：一 、復貴公司9 4年 3 月 1 1 日 9 4速字第94031101號函。

二 、 .按公職人員或其關係入，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 

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而所稱1 係人/系指公職人員之配 

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内親屬，公職人員或其配 

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公職人員或前述家屣、親厫擔任負責人、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 

第 ] 條各定有明文◊ 立法委員議決行政院暨所题各級機關預算案， 

並得於開會時向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憲法第5 7 條 第 1 

款 、第 6 3條 ，立法院職權行使洁第1 8條 ，預算法第3 條 第 1 

項等定有明文，立法委員既依憲法，法律監督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 

預算及施政作為，前開機關等即係受立法委員監督之機關，撲諸首掲 

說明，立法委員本人或其關係人自不得與行政院暨所躅各級機關為買 

賣 、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又省政府依地方制度法第2 條 第 1 

款 、第 8 條 第 1 款係行政院派出機關，為行政院所屬機關，亦靥 

立法委員或其關係人不得交易之範圍。

三 、 惟直轄市、縣 （市）及鄕（鎮 、市）係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

，並分設直轄市議會、縣 〔市）議會及鄕〔鎮 、市）民代表會會議> 

各自議決對應直轄市、縣 〔市）及鄉（鎮 、市）預算、洪算之審核報 

告 ，開會時並有向直轄市、縣 （市）及鄉（鎮 、市）首長或單位主管 

，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地方制度法第3 5 條至第 3 7 條及第 48 

條 第 2 項各定有明文p立法委員並無議決直轄市、縣 （市）及鄕（ 

鎭 、市〉預算，或於開會時質詢直轄市、縣 （市）及鄕（鎮 、市）長 

或單位主管之權限，是依地方制度法難認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

http：//locallaw.inoj/PrintLawContentExShow.aspx?ItemID:=2,.. 2013/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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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鄉（鎮 、市）公所或所廍機關係受立法委員監督之機關，立法委員 
或其關係人與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及鄉（鎖 、市）公所或所屬 

機關間交易，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禁止之範疇=

四 、另前述二所稱立法委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行政院或所屣「機關」為買 

寶 、租貨及承攬等交易，其機關範圍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迥避法第4 

條 第 3 項規定，包括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等，併此敘明1

圖表： 無圖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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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實務見解内容行政函釋

發文單位： 法務部

發文字號： 法政決字第0 9 4U 03926號

發文曰期： 民國9 4 年 4 月 2 0 曰

資料來源： 法務部政風司

相關法條： 地方制度法第1 4 條 ，第 3 3 條 ，第 3 6 條 ^第 3 7 條 ，第 3 8 條 ，第 

48 條(88.1.25)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89.7.12)

要 旨 ： 有關縣議員之二親等能否承包學校•郷鎮公所工程疑義

主 旨 ：臺端查詢縣議員之二親等能否承包學校、郷鎮公所工程乙事，復如說明，

請 查 照

說 明 ：一 、依監察院秘書長9 4 年 3 月 2 日 （9 4 )秘台申利字第0941S0105 
6 號函轉毫端傳真辦理。

.;：、本 部 9 3年 1 1 月 1 8 日法政決第0930039345號函業已說明縣市政 

府係受縣市議員監督之機關，縣議員或其關係人（如二親等内親屬） 

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依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不得與縣政府為賀賣、租賃及承携等交易行 

為 。而縣立學校按其法律性質係屬公營造物’本身不具有獨立地位或 

法人資格，係屬縣市政府之一部份，依前揭函釋，緜市議貝自不得承 

包同縣縣立學校工程。

三 、直轄市、縣 （市）、郷 （鎮 、市）為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1 

並分設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及鄉（鎖 、市）民代表會會議，各自 

監督對應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及鄉（鎮 、市）公所，地方制度 

法 第 1 4條 ' 第 3 3 條 、3 6 條 至 3 8條及第 4 8 條 第 2 項各定有 

明文。縣識員並無議決鄉（鎮 、市）公所預算、決算之審核報告，或 

於開會時質詢鄕〔鎮 、市）長之櫂限，是依地方制度法難認鄉（鎮 、 

市）公所傺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縣議員與郷（縝 、市）間交易行為 

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之規範範疇。

圖表： 無圓表資料

主管法規憂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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栢關實務見解内容行政函釋

發文單位： 法務部

發文字諕： 法政決字第0 9 3 1 1 2 1 7 0 5號

發文日期： 民國9 3 年 12 H  1〇曰 

資料來源： 法務部政風司

相關法條： 地方制度法第 3 6 條 ，第 3 8 條 ，第 4 8 條(88.1.25)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第 1 5 條(89.742)

要 旨 ： 有關縣議員和縣政府有買賣之行為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 _突迴避法

主 旨 ：有關縣議員和縣政府有買賣之行為是蒂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一案 

,復如説明’請 參 考 。 .

說 明 ：一 、復 貴 聯 合 服 務 處 9 2 年 1 2 月 5 日高服字第9202S 號函辦理 u 
二 ，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9 條所稱^受其監 

督之機關」 ，依文義解釋及其立法原意，係指受該公職人員監督之機 

關 而 言 ，故只要依法係屬該公職人員職櫂所及監督之機關，即為本法 

所 稱 「受其監督之機關」 *直接監督或間接監督均屬之。是該公職人 

員若依法有監督所蹓機關之職櫂，其本人及其M係人自不得參與所屬 

機關及受其監督機關之買賣、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合先欽明。又 

縣議會得議決縣預算、審議縣決算之審核報告；縣議會之議決案，縣 

政府應予執行；縣議員開會時，有向縣首長或單位主管，就其主管業 

務質詢之權：地方制度法第 3 6 條 、第 3 8 條 及 第 4 8 條 第 2 項分 

別定有明文。縣議員既依法監督縣政府預算及施政作為，縣政府即係 

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

三 、本 法 第 9 條明文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 

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 ，是縣議 

員自不得與受其監督之縣政府為賈賣行為，如有違反者，依本法第 

1 5 條之規定處罰。又本法於民國 8 9 年 7 月 1 2 日公布，法律經 

總統公布施行後，人民即有遵守義務，不得以不知法律而免除實任； 

是縣府公職人員利用公務預算主動與縣議員有買賣行為，而縣議員不 

懂得利益迴避，與之為交易行為，即己違反本法第9 條之規定，併 

此敘明》至於該管公職人員，雖其行為殊屬不當，惟 與 本 法 第 9 條 

之構成要件有間，其是否有知法犯法等其他違法情事，仍須依具體個 

案之事證認定之，尚難遽以論斷。

圖表. 無圖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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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實務見解内容行政函釋

發文單位： 法務部

發文字號： 法政決字第0930039345號 

發文日期： 民國9 3年 11月 1 8曰 

資料來源： 法務部政風司

相關法條： 地方制度法第3 6條 ，第 38條 ，第 4 8條(88丄25)

公職入員財產申報法第2 條(84.7.12)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 條 ，第 3 條 ，第 9 條(89*7.12)

要 旨： 有關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公所辦理採購時*而由同縣（市）議會 

之議長、議員或鄉（錤 、市）民代表會主席等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得標者 

，是否違反利益衝突® 避法第9 條規定

主 旨 ：有關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公所辦理採購時，而由同縣（市）議會

之議長'議員或鄉（鎮 、市）民代表會主席等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得標者 

|是否遒反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復如說明，請 卓 參 。

說 明 ：一 、復貴府9 3 年 9 月 1 6 日屛府政預字第0930175776號函。

二'按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 

關為買贾、租賃及承攬等交易行為，而所稱關係人係指公職人員之配 

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内親屬，公職人員或其配 

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公職人員或前述家屬、親屬擔任負責人'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 

第 3 條各定有明文。又縣（市）議會得議決縣（市）預算、決算之 

審核報告，縣 （市）議會之議決案，縣 （市）政府應予執行，縣 （m  
) 議員開會時有向縣（市）首長或單位主管，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 

，地方制度法第3 6 條 、第 3 8條及第 4 8 條 第 2 項各定有明文， 

縣 （市）議員既依法監督縣政府預算及施政作為，縣 （市）政府即係 

受躲 C市）議員監督之機關。準此，縣議員本人或其女兒擔任負責人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依法即不得與縣政府為買賣、租 

賃及承擴等交易行為。

三 '另 鄕 （鎮 、市）民代表會代表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 條規定本 

毋庸申報財產，而鄉（錤 '市）民代表會主席依本部9 3年 1 0月 

1S 日法政字第0931117462號函示亦毋庸申報財產，是二者依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 條規定，並非受該法規範主體，如本人或 

其關係人與鄉（鎮 、市）公所為買賣交易•自不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9 條適用之列，但請注意政府採購法及其他法律有關利益 

衝突迴避之規定。

圖表： 無圖表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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